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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水 利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經 水 字 第 ○ 九 二 ○ 四 六 一 三 二 二 ○ 號  
 

修 正 ﹁ 水 災 公 用 氣 體 與 油 料 管 線 輸 電 線 路 災 害 救 助 種 類 及 標 準 ﹂ 部 分 條 文 。 

 附 ﹁ 水 災 公 用 氣 體 與 油 料 管 線 輸 電 線 路 災 害 救 助 種 類 及 標 準 ﹂ 部 分 條 文 。 

 

部 長 林 義 夫  
 

水 災 公 用 氣 體 與 油 料 管 線 輸 電 線 路 災 害 救 助 種 類 及 標 準 部 分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條  本 標 準 所 稱 水 災 ， 指 因 中 央 氣 象 局 發 布 豪 雨 特 報 或 颱 風 警 報 ， 造 成 淹 水 所 致 之 災 害 。 

本 標 準 所 稱 公 用 氣 體 與 油 料 管 線 、 輸 電 線 路 災 害 ， 指 因 前 述 設 施 損 毀 造 成 之 災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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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害 救 助 種 類 如 下 ： 

一 、 人 員 死 亡 、 失 蹤 、 重 傷 之 救 助 。 

二 、 安 遷 之 救 助 。 

三 、 農 田 、 魚 塭 、 漁 船 ( 筏) 及 舢 舨 之 受 災 救 助 。 

四 、 住 戶 淹 水 之 救 助 。 

第 三 條  災 害 救 助 對 象 如 下 ： 

一 、 死 亡 救 助 ： 因 災 致 死 或 因 災 致 重 傷 而 死 亡 者 。 

二 、 失 蹤 救 助 ： 因 災 行 蹤 不 明 並 於 警 察 機 關 登 記 協 尋 有 案 者 。 

三 、 重 傷 救 助 ： 指 因 災 致 重 傷 或 未 致 重 傷 ， 必 須 緊 急 救 護 住 院 治 療 ， 自 住 院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 住 院 期 間) 所 發 生 醫

療 費 用 總 額 達 重 傷 救 助 金 金 額 者 。 

四 、 安 遷 救 助 ： 住 屋 毀 損 達 不 堪 居 住 程 度 者 。 

五 、 住 戶 淹 水 救 助 ： 住 屋 因 水 災 淹 水 達 五 十 公 分 以 上 且 有 居 住 事 實 之 現 住 戶 ， 以 一 門 牌 為 一 戶 計 算 。 但 建 物 分 別 獨

立 者 依 實 際 事 實 認 定 之 。 

六 、 農 田 淹 水 救 助 ： 農 田 遭 受 颱 風 、 豪 雨 造 成 淹 水 致 流 失 及 沖 積 砂 土 埋 沒 而 無 法 耕 種 者 ， 或 因 颱 風 、 豪 雨 之 海 水 倒

灌 而 致 地 上 農 作 物 枯 死 者 。 

七 、 魚 塭 淹 水 救 助 ： 魚 塭 遭 受 颱 風 、 豪 雨 造 成 淹 水 ， 致 魚 塭 流 失 、 埋 沒 或 塭 堤 崩 塌 ， 無 法 養 殖 者 。 

八 、 漁 船 ( 筏) 及 舢 舨 受 災 致 無 法 作 業 者 。 

前 項 第 四 款 及 第 五 款 所 稱 住 屋 ， 係 以 臥 室 、 客 廳 、 飯 廳 及 連 棟 之 廚 廁 、 浴 室 為 限 。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所 稱 農 田 ， 指 編 定 為 農 牧 用 地 現 供 農 作 使 用 之 耕 地 或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及 已 登 錄 之 水 田 、 旱 田 。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所 稱 魚 塭 ， 指 依 有 關 法 令 辦 理 登 記 或 核 准 之 陸 上 魚 塭 ， 並 向 縣 市 政 府 申 報 當 季 水 產 養 殖 物 資 料 有 案 者 。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所 稱 漁 船 ( 筏) 及 舢 舨 ， 指 依 漁 業 法 相 關 規 定 領 有 漁 業 執 照 經 營 漁 業 之 船 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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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災 害 救 助 金 核 發 標 準 如 下 ： 

一 、 死 亡 救 助 ： 每 人 發 給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 

二 、 失 蹤 救 助 ： 每 人 發 給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 

三 、 重 傷 救 助 ： 每 人 發 給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 

四 、 安 遷 救 助 ： 住 屋 毀 損 達 不 堪 居 住 程 度 ， 每 戶 人 口 每 人 發 給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 以 五 口 為 限 。 
五 、 住 戶 淹 水 救 助 ： 住 屋 淹 水 五 十 公 分 以 上 ， 未 達 一 百 公 分 者 發 給 救 助 金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 淹 水 一 百 公 分 以 上 者 發 給

救 助 金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 

六 、 農 田 淹 水 救 助 ： 每 戶 農 田 淹 水 面 積 應 達 ０ ． ０ 五 公 頃 以 上 ； 其 流 失 每 公 頃 救 助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 埋 沒 每 公 頃 救 助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 海 水 倒 灌 每 公 頃 救 助 新 臺 幣 二 萬 五 千 元 。 

七 、 魚 塭 淹 水 救 助 ： 每 戶 魚 塭 流 失 、 埋 沒 面 積 應 達 ０ ． ０ 五 公 頃 以 上 ， 塭 堤 崩 塌 應 達 六 立 方 公 尺 以 上 ； 其 流 失 每 公

頃 救 助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 埋 沒 每 公 頃 救 助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 塭 堤 崩 塌 每 立 方 公 尺 救 助 新 臺 幣 三 百 元 ， 但 塭 堤 崩 塌 者

每 戶 最 高 以 新 臺 幣 二 萬 五 千 元 為 限 。 

八 、 漁 船 ： 未 滿 五 噸 者 每 艘 發 給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 五 噸 以 上 未 滿 十 噸 者 每 艘 發 給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 十 噸 以 上 未 滿 二 十 噸

者 每 艘 發 給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 二 十 噸 以 上 未 滿 五 十 噸 者 每 艘 發 給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 五 十 噸 以 上 者 每 艘 發 給 新 臺 幣 十

五 萬 元 。 

九 、 舢 舨 及 漁 筏 ： 每 艘 發 給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 

前 項 第 二 款 救 助 金 於 發 放 後 ， 原 失 蹤 人 仍 生 存 者 ， 其 家 屬 原 支 領 之 救 助 金 應 予 繳 回 。 

經 核 定 應 發 給 死 亡 救 助 及 失 蹤 救 助 者 ， 應 於 核 發 安 遷 救 助 時 ， 於 每 戶 人 口 數 中 扣 除 ； 經 核 定 應 發 給 安 遷 救 助 者 ， 不

得 重 複 核 發 淹 水 救 助 。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農 田 淹 水 救 助 金 計 算 方 式 以 ０ ． ０ 一 公 頃 為 基 數 ； 流 失 ０ ． ０ 一 公 頃 發 給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埋 沒 ０ ． ０

一 公 頃 發 給 新 臺 幣 五 百 元 ， 海 水 倒 灌 ０ ． ０ 一 公 頃 發 給 新 臺 幣 二 百 五 十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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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項 第 七 款 魚 塭 淹 水 救 助 ， 每 戶 救 助 金 之 計 算 ， 除 塭 堤 崩 塌 以 一 立 方 公 尺 為 基 數 外 ， 均 以 ０ ． ０ 一 公 頃 為 基 數 ，

其 餘 尾 數 不 予 計 算 。 

第 七 條  災 害 救 助 金 具 領 人 資 格 如 下 ： 

一 、 死 亡 或 失 蹤 救 助 金 ， 具 領 人 順 序 為 ： 

︵ 一 ︶ 配 偶 。 

︵ 二 ︶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 
︵ 三 ︶ 父 母 。 

︵ 四 ︶ 兄 弟 姊 妹 。 

︵ 五 ︶ 祖 父 母 。 

二 、 重 傷 救 助 金 ： 由 本 人 具 領 。 

三 、 安 遷 救 助 金 ： 由 受 災 戶 戶 長 或 現 住 人 具 領 。 

四 、 住 戶 淹 水 救 助 金 ： 由 受 災 戶 戶 長 或 現 住 人 具 領 。 

五 、 農 田 及 魚 塭 淹 水 救 助 金 ： 由 農 田 及 魚 塭 之 獨 立 而 實 際 從 事 耕 作 、 養 殖 之 農 漁 戶 具 領 。 

六 、 漁 船( 筏) 及 舢 舨 受 災 救 助 金 ： 由 漁 船( 筏) 及 舢 舨 所 有 人 具 領 。 

 

 

商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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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經 貿 字 第 ○ 九 二 ○ 四 六 一 三 ○ 七 ○ 號  
 

修 正 ﹁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 

 附 ﹁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 

 

部 長 林 義 夫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部 分 條 文  

第 六 條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補 助 對 象 得 申 請 之 補 助 計 畫 種 類 及 項 目 如 下 ： 

一 、 舉 辦 或 參 加 國 際 商 展 ： 場 地 租 金 、 裝 潢 佈 置 費 、 團 長 與 隨 團 工 作 人 員 差 旅 費 、 印 刷 費 、 文 宣 廣 告 費 、 展 覽 企 劃

設 計 費 、 國 外 代 理 徵 展 費 、 展 品 運 費 或 口 譯 費 。 

二 、 組 團 赴 國 外 拓 展 貿 易 ： 場 地 租 金 、 裝 潢 佈 置 費 、 印 刷 費 、 團 長 與 隨 團 工 作 人 員 差 旅 費 、 文 宣 廣 告 費 或 口 譯 費 。 

三 、 舉 辦 或 參 加 國 際 經 貿 會 議 ： 舉 辦 國 際 經 貿 會 議 之 場 地 租 金 、 印 刷 費 、 文 宣 廣 告 費 、 演 講 鐘 點 費 、 口 譯 費 ； 參 加

國 際 經 貿 會 議 之 差 旅 費 或 報 名 費 。 

四 、 邀 請 接 待 國 外 貿 易 團 體 ： 印 刷 費 、 場 地 租 金 、 文 宣 廣 告 費 或 口 譯 費 。 

五 、 舉 辦 貿 易 人 才 訓 練 ： 場 地 租 金 、 招 生 廣 告 費 、 印 刷 費 、 教 材 購 置 費 或 授 課 演 講 鐘 點 費 。 

六 、 編 印 國 內 外 經 貿 資 料 ： 印 刷 費 。 

七 、 推 廣 貿 易 相 關 之 聯 繫 輔 導 業 務 ： 印 刷 費 、 文 具 紙 張 或 差 旅 費 ； 必 要 時 ， 得 增 列 人 事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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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因 應 國 際 貿 易 保 護 措 施 ： 律 師 費 、 會 計 師 費 或 顧 問 費 ， 但 不 包 括 律 師 、 會 計 師 及 顧 問 之 機 票 、 食 宿 費 及 個 別 支

出 等 費 用 。 

九 、 配 合 政 策 辦 理 經 貿 合 作 業 務 ： 依 其 業 務 性 質 相 關 費 用 。 

十 、 其 他 有 助 於 貿 易 推 廣 之 業 務 ： 依 其 業 務 性 質 相 關 費 用 。 

第 九 條  第 六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團 長 及 隨 團 工 作 人 員 差 旅 費 之 補 助 ， 除 補 助 團 長 或 隨 團 工 作 人 員 一 人 外 ， 參 團 廠 商 十 二 家 以

上 者 ， 得 增 加 補 助 隨 團 工 作 人 員 一 人 ； 團 長 得 報 乘 商 務 座 艙 或 相 當 艙 位 ， 隨 團 工 作 人 員 報 乘 經 濟 座 艙 。 

第 六 條 第 一 款 所 稱 國 際 商 展 ， 指 六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以 上 之 廠 商 或 代 理 商 參 加 之 商 展 。 

第 六 條 第 三 款 所 稱 國 際 經 貿 會 議 ， 指 四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以 上 ， 或 二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以 上 及 三 十 人 以 上 參 加 之 會 議 。 

參 加 國 際 經 貿 會 議 之 差 旅 費 或 報 名 費 ， 以 補 助 二 人 為 限 ， 差 旅 費 報 乘 經 濟 座 艙 。 但 經 貿 易 局 專 案 核 准 者 ， 不 在 此 限 。 

依 第 六 條 補 助 之 印 刷 費 ， 不 包 括 會 員 名 錄 。 

依 第 六 條 或 第 七 條 補 助 之 場 地 租 金 ， 其 場 地 屬 自 有 者 ， 不 予 補 助 。 

第 十 四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經 核 定 之 補 助 計 畫 如 須 變 更 計 畫 內 容 ， 應 於 新 計 畫 預 定 執 行 前 ， 向 貿 易 局 申 請 同 意 後 始 得 辦 理 ， 並 以 二

次 為 限 。 

前 項 計 畫 與 貿 易 局 主 辦 、 補 助 或 委 辦 之 其 他 計 畫 規 劃 合 併 辦 理 時 ， 應 於 合 併 之 計 畫 預 定 執 行 前 ， 向 貿 易 局 申 請 同 意

後 始 得 辦 理 。 

前 二 項 原 計 畫 之 辦 理 時 程 早 於 新 計 畫 時 ， 應 於 原 計 畫 預 定 執 行 前 ， 向 貿 易 局 申 請 同 意 後 始 得 辦 理 。 

違 反 前 三 項 規 定 者 ， 不 予 補 助 。 

第 十 五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經 核 定 之 個 別 計 畫 無 法 執 行 時 ， 應 於 計 畫 預 定 執 行 前 ， 主 動 函 報 貿 易 局 ， 同 時 退 還 預 撥 之 補 助 款 。 

第 十 六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之 個 別 計 畫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達 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以 上 者 ， 得 申 請 預 撥 五 成 補 助 款 。 

依 前 項 規 定 向 貿 易 局 申 請 預 撥 者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一 、 預 撥 補 助 款 申 請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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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申 請 預 撥 補 助 款 承 諾 書 。 

三 、 領 據 。 

第 十 七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應 於 計 畫 結 束 後 一 個 月 內 ， 遇 年 度 終 了 時 ， 則 應 於 年 度 終 了 後 五 日 內 ， 檢 附 經 費 收 支 明 細 表 、 成 果 報 告

書 、 原 始 憑 證 及 其 他 相 關 文 件 ， 向 貿 易 局 辦 理 核 銷 ； 經 費 如 有 賸 餘 ， 應 按 計 畫 經 費 來 源 比 例 繳 還 貿 易 局 。 

受 補 助 單 位 參 加 國 際 商 展 時 ， 應 於 參 展 攤 位 明 顯 使 用 我 國 國 際 展 覽 識 別 體 系 標 誌 ， 並 拍 照 證 明 ； 參 展 後 除 前 項 相 關

文 件 外 ， 並 應 檢 附 該 相 片 辦 理 核 銷 ； 未 能 提 供 相 片 證 明 者 ， 該 計 畫 之 補 助 經 費 得 由 貿 易 局 逕 予 扣 減 最 多 百 分 之 二 十 金 額 。 

第 二 十 四 條    因 應 國 際 貿 易 保 護 措 施 申 請 補 助 者 ， 補 助 金 額 依 各 涉 案 產 品 對 我 國 之 創 匯 貢 獻 度 或 出 口 貢 獻 度 核 定 之 ， 且 每 次 申 請

之 補 助 金 額 不 得 超 過 新 臺 幣 二 百 萬 元 。 

前 項 產 品 創 匯 貢 獻 度 或 產 品 出 口 貢 獻 度 之 核 計 方 式 如 下 ： 

一 、 產 品 創 匯 貢 獻 度 ： 產 品 出 口 值 減 產 品 進 口 值 ， 為 正 數 者 ， 依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核 給 ； 其 為 負 數 者 ， 依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之 百 分 之 二 十 核 給 。 

二 、 產 品 出 口 貢 獻 度 ： 出 口 總 值 達 五 億 美 元 以 上 者 ， 依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核 給 ； 未 達 五 億 美 元 者 ， 依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之 百 分 之 二 十 核 給 。 

前 項 出 、 進 口 值 ， 依 前 一 年 度 貨 品 號 列 前 二 碼 海 關 統 計 資 料 核 計 。 

第 二 項 核 計 之 補 助 比 例 不 同 或 涉 案 產 品 涵 蓋 不 同 章 別 之 貨 品 號 列 時 ， 依 較 高 之 補 助 比 例 核 給 。 

 

 

智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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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經 智 字 第 ○ 九 二 ○ 四 六 一 二 八 四 ○ 號  
 

修 正 ﹁ 製 版 權 登 記 辦 法 ﹂ 。 

 附 ﹁ 製 版 權 登 記 辦 法 ﹂ 。 

 

部 長 林 義 夫  
 

製 版 權 登 記 辦 法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著 作 權 法 ︵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第  二  條    申 請 製 版 權 登 記 ， 應 由 製 版 人 向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為 之 。 

申 請 製 版 權 讓 與 登 記 ， 應 由 受 讓 人 向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為 之 。 

申 請 製 版 權 信 託 登 記 ， 應 由 委 託 人 及 受 託 人 向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為 之 。 

第  三  條    申 請 製 版 權 登 記 ， 應 檢 具 下 列 文 件 ： 

一 、 製 版 權 登 記 申 請 書 。 

二 、 被 製 版 之 文 字 著 述 或 美 術 著 作 無 著 作 財 產 權 或 著 作 財 產 權 消 滅 之 證 明 文 件 。 

三 、 被 製 版 之 文 字 著 述 之 原 著 作 或 美 術 著 作 之 原 件 。  

四 、 製 版 過 程 詳 細 說 明 書 及 製 版 物 樣 本 一 份 。 

無 前 項 第 二 款 之 證 明 文 件 者 ， 應 檢 具 切 結 書 ， 載 明 被 製 版 之 文 字 著 述 或 美 術 著 作 無 著 作 財 產 權 或 著 作 財 產 權 消 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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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版 類 別 如 為 美 術 著 作 ， 應 檢 具 就 美 術 著 作 原 件 以 影 印 、 印 刷 或 類 似 方 式 重 製 首 次 發 行 之 證 明 文 件 。 無 上 述 文 件 者 ，

應 檢 具 切 結 書 。 

第  四  條    製 版 權 登 記 申 請 書 ， 應 記 載 下 列 事 項 ， 由 申 請 人 或 代 理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  

一 、 申 請 人 姓 名 、 出 生 年 、 月 、 日 及 地 址 。 如 係 法 人 者 ， 其 名 稱 、 設 立 年 、 月 、 日 、 地 址 及 代 表 人 姓 名 。  

二 、 由 代 理 人 申 請 登 記 者 ， 其 姓 名 、 地 址 。 如 係 法 人 者 ， 其 名 稱 、 地 址 及 代 表 人 姓 名 。  
三 、 製 版 物 名 稱 。  

四 、 製 版 類 別 。  

五 、 被 製 版 之 原 著 作 名 稱 及 原 著 作 人 之 姓 名 或 名 稱 。   

六 、 製 版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及 其 國 籍 。 

七 、 製 版 完 成 日 。 

第  五  條   製 版 物 依 法 應 受 審 查 者 ， 於 申 請 製 版 權 登 記 時 ， 應 檢 具 該 管 機 關 核 准 文 件 。 

第  六  條    文 字 著 述 之 原 著 作 或 美 術 著 作 之 原 件 ， 如 因 龐 大 、 易 損 、 昂 貴 或 其 他 特 殊 情 形 ， 確 實 不 便 或 不 能 繳 交 者 ， 得 向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申 請 減 免 ， 或 以 原 著 作 或 原 件 之 詳 細 說 明 書 、 四 面 、 五 面 或 六 面 攝 影 圖 說 或 其 他 代 替 物 為 之 。 

製 版 物 樣 本 ， 如 有 前 項 不 便 繳 交 之 情 形 者 ， 得 向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申 請 准 予 繳 交 樣 本 之 一 部 分 。 

第  七  條    製 版 物 樣 本 ， 應 於 適 當 位 置 標 明 下 列 事 項 ：  

一 、 被 製 版 之 原 著 作 名 稱 及 原 著 作 人 之 姓 名 或 名 稱 。  

二 、 製 版 人 之 姓 名 或 名 稱 。  

三 、 製 版 完 成 日 期 。   

原 著 作 未 標 明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事 項 者 ， 免 予 標 明 。   

第  八  條    申 請 製 版 權 讓 與 登 記 ， 應 檢 具 下 列 文 件 ： 

一 、 製 版 權 讓 與 登 記 申 請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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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讓 與 證 明 文 件 。 
第  九  條    製 版 權 讓 與 登 記 申 請 書 ， 應 記 載 下 列 事 項 ， 由 申 請 人 或 代 理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 

一 、 第 四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七 款 事 項 。 

二 、 製 版 權 登 記 號 碼 。 

三 、 讓 與 人 及 受 讓 人 姓 名 、 出 生 年 、 月 、 日 及 地 址 。 如 係 法 人 者 ， 其 名 稱 、 設 立 年 、 月 、 日 、 地 址 及 代 表 人 姓 名 。 

第  十  條    申 請 製 版 權 信 託 登 記 、 製 版 權 信 託 塗 銷 登 記 或 製 版 權 信 託 歸 屬 登 記 ， 應 檢 具 下 列 文 件 ： 

一 、 製 版 權 信 託 登 記 申 請 書 。 

二 、 信 託 契 約 或 證 明 文 件 。 

第 十 一 條    製 版 權 信 託 登 記 申 請 書 ， 應 記 載 下 列 事 項 ， 由 申 請 人 或 代 理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 

一 、 第 四 條 第 一 款 至 第 七 款 事 項 。 

二 、 製 版 權 登 記 號 碼 。 

三 、 委 託 人 、 受 託 人 姓 名 、 出 生 年 、 月 、 日 及 地 址 。 如 係 法 人 者 ， 其 名 稱 、 設 立 年 、 月 、 日 、 地 址 及 代 表 人 姓 名 。 

四 、 信 託 關 係 消 滅 ， 製 版 權 歸 屬 於 第 三 人 時 ， 申 請 製 版 權 信 託 歸 屬 登 記 者 ， 並 應 記 載 第 三 人 之 姓 名 、 出 生 年 、 月 、

日 及 地 址 。 如 係 法 人 者 ， 其 名 稱 、 設 立 年 、 月 、 日 、 地 址 及 代 表 人 姓 名 。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條 所 定 之 申 請 人 有 二 人 以 上 者 ， 申 請 人 之 一 人 或 數 人 ， 為 全 體 之 利 益 ， 得 申 請 登 記 。 

第 十 三 條    申 請 人 持 外 國 公 文 書 申 請 登 記 者 ， 該 公 文 書 應 經 中 華 民 國 駐 外 使 領 館 、 代 表 處 、 辦 事 處 或 其 他 經 外 交 部 授 權 機 構 驗

證 或 經 中 華 民 國 法 院 或 民 間 之 公 證 人 認 證 。                 

申 請 人 提 出 之 文 件 係 外 文 者 ， 應 檢 具 中 文 譯 本 。 

第 十 四 條    申 請 人 持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法 人 、 團 體 及 其 他 機 構 出 具 之 文 書 ， 應 經 行 政 院 設 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託 之 民 間 團 體 驗 證 。 

第 十 五 條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應 通 知 申 請 人 限 期 補 正 ：  

一 、 未 依 規 定 繳 納 規 費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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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申 請 書 應 載 事 項 未 記 載 或 記 載 不 完 整 者 。  

三 、 應 檢 具 之 文 件 欠 缺 者 。  

四 、 其 他 得 補 正 之 情 形 者 。   

第 十 六 條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應 以 書 面 敘 明 理 由 ， 駁 回 申 請 案 ： 

一 、 申 請 人 非 第 二 條 所 定 之 人 者 。 
二 、 申 請 書 記 載 事 項 與 其 檢 具 之 文 件 不 符 者 。 

三 、 申 請 製 版 權 登 記 者 ， 其 申 請 事 項 與 本 法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不 符 者 。 

四 、 製 版 完 成 已 逾 十 年 者 。 

五 、 申 請 登 記 之 事 項 不 實 者 。 

六 、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依 前 條 規 定 限 期 補 正 ， 逾 期 未 補 正 或 未 照 補 正 事 項 完 全 補 正 者 。 

第 十 七 條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核 准 登 記 者 ， 除 將 登 記 之 事 項 載 於 登 記 簿 及 刊 登 政 府 公 報 外 ， 並 應 檢 附 登 記 簿 謄 本 ，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 

第 十 八 條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核 准 登 記 後 ， 發 現 登 記 之 事 項 錯 誤 者 ， 得 由 原 申 請 人 檢 具 證 明 文 件 ， 申 請 更 正 。   

第 十 九 條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依 本 辦 法 所 為 之 登 記 有 錯 誤 或 遺 漏 之 情 形 者 ， 原 申 請 人 得 申 請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更 正 之 。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亦 得 逕 行 更 正 ， 並 通 知 申 請 人 。   

第 二 十 條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核 准 登 記 後 ， 其 已 登 記 之 事 項 變 更 而 不 涉 及 權 利 之 得 、 喪 變 更 者 ， 得 由 原 申 請 人 檢 具 證 明 文 件 ， 申

請 變 更 。   

第 二 十 一 條    申 請 登 記 繳 交 之 證 明 文 件 、 製 版 過 程 詳 細 說 明 書 及 製 版 物 樣 本 ， 經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為 准 予 登 記 之 處 分 後 ， 不 得 請 求

發 還 。 

第 二 十 二 條    委 任 他 人 代 理 申 請 時 ， 應 檢 具 委 任 書 或 代 理 權 限 之 證 明 文 件 。 代 理 人 變 更 或 解 任 時 ， 委 任 人 應 以 書 面 向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為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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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三 條    本 辦 法 規 定 之 登 記 申 請 書 、 登 記 簿 及 其 他 必 要 書 表 之 格 式 ， 由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定 之 。 

依 本 辦 法 所 為 之 申 請 ， 應 使 用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指 定 之 書 表 。 

第 二 十 四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綜 合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經 人 字 第 ○ 九 二 ○ 三 五 五 二 八 八 ○ 號  
 

訂 定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各 河 川 局 辦 事 細 則 ﹂ 。 

 附 ﹁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各 河 川 局 辦 事 細 則 ﹂ 。 

 

部 長 林 義 夫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各 河 川 局 辦 事 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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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 細 則 依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各 河 川 局 組 織 通 則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訂 定 之 。 
第 二 條  各 局 處 理 事 務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悉 依 本 細 則 辦 理 。 

第 三 條  各 局 局 長 綜 理 局 務 ， 並 指 揮 暨 監 督 所 屬 員 工 ； 副 局 長 襄 助 局 長 處 理 局 務 ； 秘 書 協 助 局 長 處 理 行 政 業 務 ， 並 設 下 列 各

課 、 室 ： 
一 、 規 劃 課 。 

二 、 工 務 課 。 

三 、 管 理 課 。 

四 、 資 產 課 。 

五 、 秘 書 室 。 

六 、 人 事 室 。 

七 、 會 計 室 。 

八 、 政 風 室 。 

第 四 條  規 劃 課 職 掌 如 下 ： 

一 、 經 管 河 川 治 理 、 排 水 改 善 、 海 岸 防 護 之 調 查 規 劃 及 相 關 研 究 發 展 事 項 之 推 動 。 

二 、 流 域 之 整 體 治 理 規 劃 事 項 。 

三 、 各 項 水 文 觀 測 之 建 置 、 資 料 蒐 集 、 統 計 分 析 及 成 果 報 告 編 撰 。 

四 、 防 汛 及 洪 水 預 報 資 料 之 蒐 集 、 統 計 、 陳 轉 事 項 。 

五 、 協 助 及 督 導 各 縣 市 政 府 辦 理 縣 管 河 川 治 理 及 排 水 改 善 之 規 劃 事 項 。 

六 、 其 他 臨 時 交 辦 事 項 。 

第 五 條  工 務 課 職 掌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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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 央 管 河 川 、 海 堤 、 中 央 管 排 水 年 度 工 程 計 畫 之 執 行 事 項 。 

二 、 工 程 測 量 、 設 計 、 招 標 、 發 包 之 執 行 事 項 。 

三 、 工 程 契 約 書 及 工 程 經 費 預 算 之 處 理 事 項 。 

四 、 工 程 施 工 、 監 造 、 督 導 考 核 、 驗 收 、 移 交 等 事 項 。 
五 、 工 程 變 更 設 計 、 申 請 工 程 延 期 之 擬 議 及 陳 報 事 項 。 

六 、 工 程 進 度 之 控 管 、 工 程 品 質 研 究 、 試 驗 、 控 制 等 事 項 。 

七 、 施 工 期 間 水 災 防 治 考 核 、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 施 工 環 境 保 護 之 擬 議 及 處 理 。 

八 、 水 利 工 程 技 術 之 研 究 事 項 。 

九 、 協 助 及 督 導 各 縣 市 縣 管 河 川 及 區 域 排 水 之 工 程 事 項 。 

十 、 各 項 防 汛 及 搶 險 、 搶 修 、 歲 修 、 年 度 工 程 擬 定 與 陳 報 。 

十 一 、 防 汛 材 料 之 製 作 與 管 理 。 

十 二 、 其 他 臨 時 交 辦 事 項 。 

第 六 條  管 理 課 職 掌 如 下 ： 

一 、 關 於 經 管 河 川 、 海 岸 及 排 水 空 間 利 用 及 維 護 管 理 等 事 項 。 

二 、 關 於 經 管 河 川 、 海 堤 區 域 與 排 水 設 施 範 圍 之 勘 測 、 建 檔 、 製 圖 、 變 更 調 整 等 事 項 。 

三 、 關 於 經 管 河 川 、 海 堤 區 域 與 排 水 設 施 範 圍 之 人 民 陳 情 、 訴 願 、 訴 訟 案 件 查 處 事 項 。 

四 、 關 於 海 堤 區 域 申 請 許 可 使 用 案 件 之 審 核 。 

五 、 關 於 排 水 設 施 範 圍 之 管 理 事 項 ， 含 許 可 使 用 案 之 受 理 、 審 核 、 許 可 、 撤 銷 及 違 法 案 件 之 處 分 。 

六 、 關 於 經 管 河 川 申 請 種 植 植 物 案 件 之 許 可 證 核 發 事 項 。 

七 、 關 於 經 管 河 川 申 請 土 石 採 取 之 許 可 證 核 發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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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關 於 經 管 河 川 申 請 種 植 植 物 及 採 取 土 石 以 外 使 用 案 件 之 許 可 證 核 發 事 項 。 

九 、 關 於 經 管 河 川 區 域 內 違 法 案 件 查 處 事 項 。 

十 、 愛 護 河 川 、 排 水 、 海 岸 及 防 汛 宣 導 事 項 。 

十 一 、 其 他 臨 時 交 辦 事 項 。 

第 七 條  資 產 課 職 掌 如 下 ：  
一 、 關 於 水 利 工 程 用 地 調 查 、 徵 收 、 價 購 等 計 畫 之 擬 定 與 執 行 事 項 。 

二 、 關 於 公 有 土 地 撥 用 計 畫 之 擬 定 與 執 行 事 項 。 

三 、 關 於 水 利 用 地 地 籍 清 查 、 管 理 及 河 川 浮 覆 地 處 理 。 

四 、 關 於 河 川 私 有 地 處 理 及 水 地 重 劃 業 務 配 合 執 行 。 

五 、 關 於 都 市 及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變 更 等 事 項 。 

六 、 關 於 資 訊 作 業 規 劃 管 理 與 研 訂 及 資 訊 系 統 設 備 建 置 維 護 事 項 。 

七 、 關 於 資 訊 網 路 安 全 維 護 管 理 及 資 訊 業 務 彙 辦 作 業 事 項 。 

八 、 其 他 臨 時 交 辦 事 項 。 

第 八 條  秘 書 室 職 掌 如 下 ： 

一 、 關 於 公 文 之 收 發 及 稽 催 事 項 。 

二 、 關 於 公 文 績 效 考 核 及 檔 案 管 理 事 項 。 

三 、 關 於 印 信 典 守 事 項 。 

四 、 關 於 局 務 會 報 管 理 事 項 。 

五 、 關 於 事 務 機 具 、 辦 公 用 品 之 採 購 及 管 理 事 項 。 

六 、 關 於 財 產 之 登 記 及 管 理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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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關 於 局 辦 公 廳 舍 之 營 繕 、 維 護 及 使 用 管 理 事 項 。 

八 、 關 於 技 工 、 工 友 、 駕 駛 之 管 理 事 項 。 

九 、 關 於 車 輛 、 儀 器 設 備 、 材 料 倉 庫 、 器 材 、 裝 備 之 採 購 、 分 配 、 督 導 及 管 理 事 項 。 

十 、 關 於 現 金 、 票 據 、 有 價 證 券 之 出 納 及 保 管 事 項 。 
十 一 、 關 於 員 工 薪 津 之 領 發 、 各 類 所 得 之 申 報 扣 繳 與 各 項 保 費 繳 納 事 項 。 

十 二 、 關 於 研 考 業 務 之 規 劃 及 推 展 事 項 。 

十 三 、 關 於 公 共 關 係 及 新 聞 發 布 之 連 繫 事 項 。 

十 四 、 關 於 為 民 服 務 事 項 。 

十 五 、 不 屬 於 其 他 各 課 室 事 項 。 

第 九 條  人 事 室 職 掌 如 下 ： 

一 、 關 於 組 織 編 制 及 員 額 配 置 事 項 。 

二 、 關 於 職 務 設 置 、 歸 系 及 異 動 管 理 事 項 。 

三 、 關 於 職 員 派 免 遷 調 、 銓 敘 及 請 任 ︵ 免 ︶ 事 項 。 

四 、 關 於 考 試 分 發 之 核 簽 擬 辦 事 項 。 

五 、 關 於 分 層 負 責 之 彙 辦 事 項 。 

六 、 關 於 動 員 及 緩 召 案 件 之 擬 辦 及 陳 報 事 項 。 

七 、 關 於 人 才 儲 備 及 人 力 規 劃 之 擬 辦 事 項 。 

八 、 關 於 職 員 考 核 獎 懲 及 考 績 事 項 。 

九 、 關 於 職 員 差 勤 之 管 理 事 項 。 

十 、 關 於 職 員 訓 練 、 進 修 及 出 國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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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關 於 員 工 文 康 活 動 之 辦 理 事 項 。 

十 二 、 關 於 職 員 待 遇 、 福 利 及 各 項 補 助 事 項 。 

十 三 、 關 於 職 員 退 休 、 資 遣 、 保 險 及 撫 卹 事 項 。 

十 四 、 關 於 人 事 資 料 之 蒐 集 、 登 記 及 保 管 事 項 。 
十 五 、 其 他 人 事 管 理 相 關 事 項 。 

第 十 條  會 計 室 職 掌 如 下 ： 

一 、 本 機 關 預 ︵ 概 ︶ 算 之 籌 編 、 報 核 及 分 配 事 項 。 

二 、 關 於 預 算 執 行 之 控 制 、 審 核 及 財 務 之 稽 核 ， 採 購 案 件 之 監 辦 等 。 

三 、 關 於 經 費 流 用 與 歲 入 、 歲 出 保 留 案 件 之 彙 編 及 報 核 事 項 。 

四 、 辦 理 年 度 決 算 。 

五 、 關 於 會 計 簿 籍 之 登 記 與 會 計 憑 證 之 編 製 、 保 管 及 各 項 會 計 報 告 之 編 製 及 公 告 事 項 。 

六 、 現 金 、 票 據 、 有 價 證 券 及 其 他 財 物 之 查 核 事 項 。 

七 、 推 動 公 務 統 計 及 制 訂 水 利 業 務 統 計 制 度 。 

八 、 辦 理 職 務 上 應 用 統 計 分 析 及 專 ︵ 個 ︶ 案 統 計 調 查 之 舉 辦 。 

九 、 統 計 資 料 之 管 理 、 提 供 、 發 佈 及 統 計 書 刊 之 編 印 。 

十 、 辦 理 會 計 人 員 之 人 事 管 理 事 項 。 

十 一 、 其 他 有 關 歲 計 、 會 計 及 統 計 事 項 。 

第 十 一 條  政 風 室 職 掌 如 下 ： 

一 、 政 風 法 令 擬 訂 事 項 。 

二 、 政 風 法 令 宣 導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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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員 工 貪 瀆 預 防 、 發 掘 及 處 理 檢 舉 事 項 。 

四 、 政 風 興 革 建 議 事 項 。 

五 、 政 風 考 核 獎 懲 建 議 事 項 。 

六 、 公 務 機 密 維 護 事 項 。 
七 、 其 他 有 關 政 風 事 項 。 

第 十 二 條  課 長 、 室 主 任 承 局 長 、 副 局 長 之 命 ， 督 導 所 屬 ， 並 綜 理 各 該 課 室 業 務 。 

第 十 三 條  正 工 程 司 、 副 工 程 司 、 工 程 員 、 課 員 、 辦 事 員 、 書 記 ， 各 承 其 上 級 長 官 之 命 ， 處 理 其 主 辦 之 公 務 。 

第 十 四 條  各 局 處 理 公 務 ， 實 施 分 層 負 責 制 度 ， 逐 級 授 權 決 定 ； 其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另 定 之 。 

第 十 五 條  各 局 局 務 會 議 ， 定 期 召 開 ， 由 局 長 主 持 ， 副 局 長 、 各 課 室 主 管 為 當 然 出 席 人 員 ， 其 餘 由 局 長 指 定 ， 並 得 通 知 有 關 人

員 列 席 。 

第 十 六 條  本 細 則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政 令  
 

水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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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經 授 水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２ １ ３ ５ ２ ０ 號  
  

訂 定 ﹁ 雲 林 農 田 水 利 會 所 轄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 ， 並 自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起 實 施 。 

  附 ﹁ 雲 林 農 田 水 利 會 所 轄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水 利 署 決 行 

 

雲 林 農 田 水 利 會 所 轄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一 、 經 濟 部 為 規 範 雲 林 農 田 水 利 會 ︵ 以 下 簡 稱 水 利 會 ︶ 轄 管 各 水 門 啟 用 之 標 準 、 時 間 及 方 法 ， 特 訂 定 本 規 定 。 

二 、 水 利 會 轄 管 各 水 門 由 所 轄 工 作 站 負 責 維 護 管 理 ， 並 指 派 專 人 辦 理 操 作 事 宜 。 

三 、 水 利 會 轄 管 水 門 概 分 為 取 水 水 門 、 排 水 水 門 、 制 水 水 門 、 分 水 水 門 、 退 水 水 門 、 排 砂 閘 門 、 自 動 水 門 、 防 潮 閘 門 、 排 洪 閘 門 、

倒 伏 壩 、 橡 皮 壩 等 十 一 類 。 

四 、 水 利 會 轄 管 各 類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如 下 ： 

︵ 一 ︶ 取 水 水 門 ： 作 物 灌 溉 或 輸 送 特 定 用 水 標 的 時 ， 依 計 畫 需 水 量 全 開 或 調 整 開 度 ； 停 止 通 水 或 歲 修 期 則 全 閉 。 

︵ 二 ︶ 排 水 水 門 ： 平 時 保 持 全 開 ， 內 水 位 高 於 外 水 位 時 即 開 啟 ， 外 水 位 高 於 內 水 位 時 即 關 閉 。 

︵ 三 ︶ 制 水 水 門 ： 依 灌 溉 或 輸 送 特 定 用 水 標 的 計 畫 需 水 量 調 整 啟 、 閉 度 截 取 水 源 ， 停 止 通 水 或 歲 修 期 則 全 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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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分 水 水 門 ： 依 灌 溉 計 畫 需 水 量 調 整 開 度 分 配 水 源 ， 停 灌 或 歲 修 期 則 全 閉 。 
︵ 五 ︶ 退 水 水 門 ： 即 通 稱 之 放 水 水 門 。 灌 溉 期 或 渠 道 輸 送 特 定 用 水 標 的 時 關 閉 ； 豪 大 雨 或 危 及 渠 道 安 全 負 荷 時 應 調 整 開 度 ， 採

取 緊 急 措 施 排 放 餘 水 ， 以 維 渠 道 安 全 ； 又 歲 修 期 則 全 開 。 

︵ 六 ︶ 排 砂 閘 門 ： 平 時 關 閉 ， 排 除 淤 砂 或 相 關 設 施 維 修 時 開 啟 。 

︵ 七 ︶ 自 動 水 門 ： 農 田 低 窪 地 排 水 路 於 洪 汛 期 ， 外 水 位 高 於 內 水 位 即 自 動 關 閉 ； 內 水 位 高 於 外 水 位 即 自 動 開 啟 。 

︵ 八 ︶ 防 潮 閘 門 ： 設 於 濱 海 感 潮 地 帶 ， 漲 潮 時 外 水 位 高 於 內 水 位 即 關 閉 ； 內 水 位 高 於 外 水 位 即 開 啟 。 

︵ 九 ︶ 排 洪 閘 門 ： 控 制 埤 池 水 位 及 排 洪 之 用 ， 平 時 全 閉 ； 洪 汛 期 埤 池 超 過 計 畫 蓄 水 位 ， 即 開 啟 閘 門 控 制 調 節 。 

︵ 十 ︶ 倒 伏 壩 ： 灌 溉 期 全 閉 蓄 水 ， 其 蓄 水 位 超 過 設 定 水 位 高 即 自 動 傾 倒 排 放 ； 停 灌 或 歲 修 期 間 ， 除 蓄 水 池 外 全 開 。 

︵ 十 一 ︶ 橡 皮 壩 ： 灌 溉 期 間 充 氣 蓄 水 ； 蓄 水 位 超 過 設 定 水 位 高 即 自 動 排 氣 倒 伏 洩 水 ， 停 灌 期 間 則 排 氣 倒 伏 。 

五 、 水 利 會 轄 管 各 類 水 門 於 颱 風 、 豪 雨 警 報 停 止 通 水 期 間 ， 取 水 水 門 、 分 水 水 門 等 應 即 關 閉 ； 排 水 水 門 、 防 潮 閘 門 則 視 內 、 外 水 位

差 機 動 啟 、 閉 ； 制 水 水 門 、 退 水 水 門 、 排 砂 閘 門 、 倒 伏 壩 等 應 即 開 啟 ； 排 洪 閘 門 有 排 洪 需 要 時 即 開 啟 並 控 制 調 節 ； 自 動 水 門 仍

以 內 、 外 水 位 差 自 動 啟 、 閉 ； 橡 皮 壩 則 應 排 氣 倒 伏 。 

六 、 水 利 會 轄 管 設 有 放 水 擴 音 器 設 備 之 水 門 ， 於 進 水 或 放 水 前 十 分 鐘 先 廣 播 ， 請 民 眾 切 勿 進 入 該 渠 道 ， 以 免 發 生 危 險 。 另 輸 水 量 較

大 具 有 危 險 者 ， 於 進 水 或 放 水 時 分 次 ︵ 二 至 三 次 ︶ 開 啟 水 門 ， 每 次 間 隔 約 十 五 鐘 ， 由 低 水 位 逐 漸 調 節 增 加 至 計 畫 流 量 。 

七 、 水 利 會 轄 管 各 水 門 均 可 手 動 操 作 ， 而 各 主 要 水 門 則 以 現 場 電 動 操 作 為 原 則 ， 如 因 暴 風 雨 或 颱 風 來 襲 造 成 電 力 中 斷 時 ， 則 以 手 動

操 作 之 ； 另 如 屬 重 要 大 型 水 門 者 ， 應 附 設 發 電 機 ， 以 備 停 電 時 緊 急 啟 動 使 用 。 

八 、 水 利 會 轄 管 各 主 要 水 門 於 開 啟 或 關 閉 操 作 後 應 作 記 錄 。 

九 、 水 利 會 轄 管 各 水 門 應 定 期 保 養 及 檢 查 ， 如 有 異 常 或 維 修 情 形 應 作 記 錄 。 

十 、 水 利 會 轄 管 各 主 要 水 門 於 操 作 中 ， 如 遇 緊 急 事 故 或 異 常 狀 況 ， 得 採 取 必 要 之 應 變 措 施 ， 事 後 應 陳 報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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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業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11/12  文號：(92 )化字第09202283260號  有效期限：至97年11月17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4202220020-8 0002  牌組用手提袋  INVINCIBLE BAG DX; 
INVINCIBLE BAG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損耗率  損耗率備註  備註編號 

1  4202220020-8  局戲用手提袋  100% NYLON GAME 
BAG 

   0.00%     

備註： 
１、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２、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 
３、成品出口時，廠商應申報成品所用之各種原料名稱、規格及其出口數量，經關核驗後，另加表列之損耗率核退，未使用

者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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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台北、基隆、台中、高雄關稅局，另隨附本案產品型錄一張。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11/13  文號：(92 )化字第09202209050號  有效期限：至97年10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6116102900-4 0003  天然橡膠園藝工作手套  NATURAL RUBBER  
COATED GARDEN 
GLOVES 

 各種規格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損耗率  損耗率備註  備註編號 

1  6116930000-7  100%尼龍針織布裡手套
供製造橡膠／塑膠面園

藝手套 

 100% NYLON  
KNITTED CLOTH  
LINING OF GLOVE 
FOR RUBBER OR PVC 
COATING 

 各種規格  1.00%     

2  6116920000-8  100%棉胚針織布裡手套  100% COTTON GREY  各種規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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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漂白、未經染色）

供製造橡膠／塑膠面工

作手套 

KNITTING CLOTH  
LINING OF GLOVE 
(UNBLEACHED, 
UNDYED) FOR  
RUBBER OR PVC 
COATING 

備註： 
１、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２、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 
３、成品出口時，廠商應申報成品所用之各種原料名稱、規格、數量，經關核驗後，另加表列之損耗率核退，未使用者不退。 
４、應用原料，二者擇一申退。 

 

 

商 業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三 四 八 四 ○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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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２ １ ７ ７ ２ ９ １ 號 令 略 以 ： ﹁ 公 司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發 行 新 股 ， 而 由 股 東 、 員 工 或 其 他 特

定 人 認 購 時 ， 倘 以 現 金 以 外 之 財 產 如 貨 幣 債 權 或 公 司 所 需 之 技 術 、 商 譽 等 抵 繳 股 款 者 ， 應 依 公 司 法 第 二 百 七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辦

理 。 ﹂ 所 稱 公 司 係 指 公 開 發 行 股 票 公 司 。 

 

部 長 林 義 夫  
 

 

能 源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經 能 字 第 ○ 九 二 ○ 四 六 一 二 九 ○ ○ 號  
  

修 正 ﹁ 電 器 承 裝 業 管 理 規 則 ﹂ 附 表 五 及 附 表 六 。 

  附 ﹁ 電 器 承 裝 業 管 理 規 則 ﹂ 附 表 五 及 附 表 六 。 

 

部 長 林 義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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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經 審 字 第 ○ 九 二 ○ 二 六 一 六 七 五 ○ 號  
  

廢 止 ﹁ 大 陸 地 區 產 業 科 技 人 士 來 臺 從 事 科 技 活 動 審 核 作 業 要 點 ﹂ 。 

 

部 長 林 義 夫  
 

 

公 告  
 

礦 業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三 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經 礦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七 三 ○ 一 五 ○ 號  
 

主  旨 ： 公 告 九 十 三 年 度 土 石 採 取 總 量 管 制 事 項 。 

依  據 ： ﹁ 土 石 採 取 總 量 管 制 作 業 規 則 ﹂ 第 三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九 十 三 年 度 北 、 中 、 南 及 東 區 各 區 土 石 採 取 總 量 管 制 如 下 ： 

北 區 ： 一 、 二 五 ○ 萬 立 方 公 尺 。 

中 區 ： 二 、 六 ○ ○ 萬 立 方 公 尺 。 

南 區 ： 二 、 ○ 五 ○ 萬 立 方 公 尺 。 

東 區 ： 一 、 二 ○ ○ 萬 立 方 公 尺 。 

二 、 各 區 內 土 石 採 取 總 量 於 核 可 之 土 石 採 取 許 可 量 達 當 年 度 之 土 石 採 取 總 量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上 或 其 他 為 因 應 緊 急 供 需 失 調 情

況 時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得 隨 時 會 商 有 關 機 關 修 訂 之 。 

 

部 長 林 義 夫  
 

 

工 業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三 三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經 工 字 第 ○ 九 二 ○ 四 六 一 三 五 一 ○ 號  
 

主  旨 ： 依 據 ﹁ 促 進 產 業 研 究 發 展 貸 款 辦 法 ﹂ 第 四 條 第 三 項 及 ﹁ 行 政 程 序 法 ﹂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委 任 本 部 工 業 局 辦 理 ﹁ 促 進

產 業 研 究 發 展 貸 款 辦 法 ﹂ 本 部 相 關 申 請 事 宜 。 

 

部 長 林 義 夫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經 工 字 第 ○ 九 二 ○ 四 六 一 三 三 六 ○ 號  
 

主  旨 ： 公 告 增 修 訂 ﹁ 經 濟 部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種 類 及 管 理 方 式 ﹂ 。 

依  據 ： 經 濟 部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管 理 辦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增 訂 經 濟 部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種 類 ： 編 號 四 十 四 ： 自 來 水 淨 水 污 泥 、 編 號 四 十 五 ： 高 爐 礦 泥 、 轉 爐 礦 泥 及 熱 軋 礦 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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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四 十 六 ： 潛 弧 銲 渣 、 編 號 四 十 七 ： 含 樹 脂 玻 璃 纖 維 布 廢 料 、 編 號 四 十 八 ： 廢 樹 脂 砂 輪 、 編 號 四 十 九 ： 廢 瀝 青 混 凝

土 、 編 號 五 十 ： 旋 轉 窯 爐 碴 ︵ 石 ︶ 、 編 號 五 十 一 ： 豆 渣 、 編 號 五 十 二 ： 淨 水 軟 化 碳 酸 鈣 結 晶 、 編 號 五 十 三 ： 廢 水 泥 電

桿 。 
二 、 修 訂 經 濟 部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種 類 ： 編 號 一 ： 廢 鐵 、 編 號 二 ： 廢 紙 、 編 號 三 ： 煤 灰 、 編 號 四 ： 水 淬 高 爐 石 ︵ 碴 ︶ 、 編

號 五 ： 廢 木 材 、 編 號 六 ： 廢 玻 璃 、 編 號 七 ： 廢 白 土 、 編 號 八 ： 廢 陶 、 瓷 、 磚 、 瓦 、 編 號 九 ： 廢 單 一 金 屬 料 ︵ 銅 、 鋅 、

鋁 、 錫 ︶ 、 編 號 十 ： 廢 酒 糟 、 酒 粕 、 酒 精 醪 、 編 號 十 一 ： 廢 塑 膠 、 編 號 十 二 ： 廢 鑄 砂 、 編 號 十 三 ： 石 材 廢 料 ︵ 板 、 塊 ︶ 、

編 號 十 四 ： 石 材 污 泥 、 編 號 十 五 ： 電 弧 爐 煉 鋼 爐 碴 ︵ 石 ︶ 、 編 號 十 六 ： 感 應 電 爐 爐 碴 ︵ 石 ︶ 、 編 號 十 七 ： 化 鐵 爐 爐 碴

︵ 石 ︶ 、 編 號 十 八 ： 菸 砂 、 編 號 十 九 ： 蔗 渣 、 編 號 二 十 ： 蔗 渣 煙 爐 灰 、 編 號 二 十 一 ： 製 糖 濾 泥 、 編 號 二 十 二 ： 食 品 加

工 污 泥 、 編 號 二 十 三 ： 釀 酒 污 泥 、 編 號 二 十 四 ： 漿 紙 污 泥 、 編 號 二 十 五 ： 紡 織 污 泥 、 編 號 二 十 六 ： 廢 矽 藻 土 、 編 號 二

十 七 ： 廢 食 用 油 、 編 號 二 十 八 ： 廚 餘 、 編 號 二 十 九 ： 廢 橡 膠 、 編 號 三 十 ： 茶 渣 、 編 號 三 十 一 ： 咖 啡 渣 、 編 號 三 十 二 ：

廢 鈷 錳 觸 媒 、 編 號 三 十 三 ： 鈷 錳 塵 灰 、 編 號 三 十 四 ： 廢 酸 性 蝕 刻 液 、 編 號 三 十 五 ： 廢 酸 洗 液 、 編 號 三 十 六 ： 廢 活 性 碳 、

編 號 三 十 七 ： 廢 石 膏 模 、 編 號 三 十 八 ： 二 甲 基 甲 醯 胺 ︵DMF ︶ 粗 液 、 編 號 三 十 九 ： 廢 沸 石 觸 媒 、 編 號 四 十 ： 水 產 下 腳

料 、 編 號 四 十 一 ： 禽 、 畜 產 肉 品 加 工 下 腳 料 、 編 號 四 十 二 ： 燃 油 鍋 爐 集 塵 灰 、 編 號 四 十 三 ： 鋁 二 級 冶 煉 程 序 集 塵 灰 。 

三 、 修 訂 及 增 訂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種 類 管 理 方 式 ， 如 附 表 。 

 

部 長 林 義 夫  

經 濟 部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種 類 及 管 理 方 式  

再 利 用 種 類 再 利 用 管 理 方 式 

編 號 一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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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利 用 種 類 再 利 用 管 理 方 式 
廢 鐵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煉 鋼 原 料 、 氯 化 鐵 或 相 關 化 學 品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鋼 錠 、 鋼 胚 、 鑄 鋼 、 鑄 鐵 品 、 氯 化 鐵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熔 爐 ︵ 指 電 弧 爐 、 反 射 爐 、 高 低 週 波 爐 、 化 鐵 爐 、 乾 鍋 爐 或 氧 氣 轉 爐 ︶ 、 廢 酸 性 蝕 刻

液 之 再 利 用 設 備 或 廢 酸 洗 液 之 再 利 用 設 備 。 
五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六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廢 紙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紙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漿 紙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紙 漿 、 紙 類 製 品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廢 紙 散 漿 、 篩 選 及 淨 漿 等 相 關 設 備 。 

五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編 號 三 

煤 灰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燃 煤 發 電 廠 及 事 業 之 燃 煤 鍋 爐 產 生 之 飛 灰 及 底 灰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水 泥 製 品 原 料 、 混 凝 土 添 加 料 、 磚 瓦 原 料 、 建 材 原 料 、 顆 粒 保 溫 材 原 料 、 人 工

粒 料 原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 水 泥 製 品 、 預 拌 混 凝 土 、 磚 瓦 、 建 材 、 顆 粒 保 溫 材 、 人 工 粒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煤 灰 文 件 向 煤 灰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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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利 用 種 類 再 利 用 管 理 方 式 
編 號 四 

水 淬 高 爐 石 ︵ 碴 ︶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鋼 鐵 基 本 工 業 在 煉 鐵 高 爐 製 程 產 生 之 水 淬 爐 石 ︵ 碴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高 爐 爐 石 粉 原 料 、 高 爐 水 泥 原 料 、 普 通 水 泥 原 料 、 水 泥 製 品 原 料 、 混 凝 土 膠 結 性 材 料 、 陶

瓷 原 料 、 肥 料 原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高 爐 爐 石 粉 、 高 爐 水 泥 、 普 通 水 泥 、 水 泥 製 品 、 預 拌 混 凝 土 、 陶 瓷 、 肥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水 淬 高 爐 石 文 件 向 水 淬 高 爐 石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五 

廢 木 材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木 材 ︵ 板 、 屑 、 木 質 電 桿 、 木 質 橫 擔 、 枕 木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紙 漿 原 料 、 製 漿 原 料 添 加 料 、 吸 油 材 料 、 木 製 品 原 料 、 建 材 原 料 、 活 性 碳 原 料 、 電 木 粉 原

料 、 原 子 碳 原 料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燃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紙 漿 、 紙 類 製 品 、 吸 油 劑 、 木 製 品 、 人 造 木 質 板 ︵ 粒 片 板 、 纖 維 板 或 塑

合 板 ︶ 、 活 性 碳 、 電 木 粉 、 原 子 碳 、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燃 料 或 建

材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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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再 利 用 於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六 

廢 玻 璃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玻 璃 ︵ 瓶 、 屑 、CRT 面 板 玻 璃 、 玻 璃 纖 維 、 未 注 入 液 晶 之 面 板 玻 璃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玻 璃 原 料 、 陶 瓷 磚 製 品 原 料 、 混 凝 土 添 加 料 之 原 料 、 瀝 青 混 凝 土 添 加 料 、 玻 璃 纖 維 板 原 料

︵ 限 玻 璃 纖 維 ︶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玻 璃 、 玻 璃 粉 碎 料 、 玻 璃 製 品 、 陶 瓷 磚 瓦 、 預 拌 混 凝 土 、 瀝 青 混 凝 土 、 玻 璃 纖

維 板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窯 爐 相 關 設 備 或 具 有 廢 玻 璃 之 前 處 理 設 備 ︵ 如 分 類 、 清 洗 、 研 磨 及 篩 選 等 ︶ 。 但 再 利

用 於 玻 璃 纖 維 板 原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限 制 。 

五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六 、 再 利 用 於 混 凝 土 添 加 料 及 瀝 青 混 凝 土 添 加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廢 玻 璃 文 件 向 廢

玻 璃 產 生 者 取 用 。 

七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七 

廢 白 土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食 品 及 飲 料 製 造 業 在 食 用 油 脫 色 製 程 產 生 之 廢 白 土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生 料 ︶ 、 植 物 性 食 用 油 製 造 業 添 加 於 其 所 生 產 之 油 子 粕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汽 電 共 生 燃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三 八

再 利 用 種 類 再 利 用 管 理 方 式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 油 子 粕 、 有 機 質 肥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或 汽

電 共 生 燃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植 物 性 食 用 油 製 造 業 利 用 於 其 所 生 產 之 油 子 粕 添 加 者 ， 廢 白 土 添 加 比 例 不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 ． 二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八 

廢 陶 、 瓷 、 磚 、 瓦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陶 、 瓷 、 磚 、 瓦 ︵ 屑 、 塊 、 粉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陶 、 瓷 、 磚 、 瓦 之 原 料 或 粉 碎 料 、 瀝 青 混 凝 土 添 加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陶 、 瓷 、 磚 、 瓦 或 其 粉 碎 料 、 瀝 青 混 凝 土 或 或 相 關 建 築 材 料 、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於 瀝 青 混 凝 土 添 加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廢 陶 、 瓷 、 磚 、 瓦 文 件 向 廢 陶 、

瓷 、 磚 、 瓦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廢 陶 、 瓷 、 磚 、 瓦 文 件 向 廢 陶 、 瓷 、

磚 、 瓦 產 生 者 取 用 。 

七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九 

廢 單 一 金 屬 料 ︵ 銅 、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單 一 金 屬 料 ︵ 銅 、 鋅 、 鋁 、 錫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銅 、 鋅 、 鋁 、 錫 、 鋼 鐵 製 品 之 原 料 或 其 化 學 品 原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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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 、 鋁 、 錫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銅 、 鋅 、 鋁 、 錫 、 鋼 鐵 製 品 或 相 關 化 學 品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事 業 機 構 應 具 有 熔 爐 、 拆 解 設 備 或 氧 化 還 原 製 程 單 元 反 應 相 關 設 備 。 

五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六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廢 酒 糟 、 酒 粕 、 酒 精

醪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食 品 及 飲 料 製 造 業 在 酒 類 釀 造 配 製 製 程 產 生 之 廢 酒 糟 、 酒 粕 、 酒 精 醪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飼 料 原 料 、 飼 料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飼 料 、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再 利 用 機 構 若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飼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飼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飼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飼 料 或 飼 料 添 加 物 製 造 登 記 證 。 

︵ 四 ︶ 再 利 用 於 飼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領 有 畜 牧 場 登 記 證 書 之 畜 牧 場 或 依 畜 牧 法 免 辦 理 畜 牧 場 登 記 者 。 

︵ 五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一 

廢 塑 膠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塑 膠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塑 膠 製 品 原 料 、 水 泥 廠 及 鋼 鐵 廠 輔 助 燃 料 、 塑 膠 裂 解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塑 膠 、 塑 膠 粒 、 塑 膠 製 品 、 塑 膠 裂 解 油 品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輔 助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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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二 

廢 鑄 砂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金 屬 基 本 工 業 、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或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修 配 業 在 鑄 造 製 程 產 生 之 廢 棄 鑄 砂 ，

包 含 集 塵 設 備 收 集 之 粉 末 物 質 ， 其 主 要 成 分 為SiO2 、Al2O3 及Fe2O3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鑄 砂 原 料 、 水 泥 原 料 、 水 泥 製 品 原 料 、 磚 瓦 原 料 、 耐 火 工 程 材 料 、 混 凝 土 粒 料 、 瀝 青 混 凝

土 粒 料 、 道 路 工 程 粒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鑄 砂 、 水 泥 、 水 泥 製 品 、 磚 瓦 、 耐 火 材 料 、 預 拌 混 凝 土 、 瀝 青 混 凝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及 瀝 青 混 凝 土 粒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廢 鑄 砂 文 件 向 廢 鑄

砂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三 

石 材 廢 料 ︵ 板 、 塊 ︶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石 材 製 品 製 造 業 在 石 材 開 採 、 裁 切 、 加 工 製 程 產 生 之 石 材 邊 料 及 下 腳 料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再 製 石 材 ︵ 板 、 磚 、 塊 ︶ 原 料 、 大 理 石 邊 料 壓 碎 後 作 為 水 泥 或 水 泥 製 品 原 料 或 石 灰 石 原 料

或 道 路 工 程 粒 料 、 花 崗 石 邊 料 壓 碎 後 作 為 水 泥 或 水 泥 製 品 原 料 或 道 路 工 程 粒 料 、 蛇 紋 石 邊 料 壓 碎 後 作 為

工 業 用 蛇 紋 石 原 料 、 肥 料 原 料 、 預 拌 混 凝 土 原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石 材 ︵ 板 、 磚 、 塊 ︶ 、 水 泥 、 水 泥 製 品 、 砂 石 、 建 築 材 料 、 化 工 原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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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料 、 預 拌 混 凝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石 材 廢 料 文 件 向 石 材 廢 料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四 

石 材 污 泥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石 材 製 品 製 造 業 在 石 材 切 割 、 研 磨 製 程 產 生 之 污 泥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生 料 ︶ 、 固 化 製 品 原 料 、 化 工 原 料 、 廢 氣 吸 附 原 料 、 肥 料 原 料 ︵ 限 蛇 紋 石 泥 漿 ︶ 、

海 堤 固 化 養 灘 工 程 基 材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土 壤 改 良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 固 化 製 品 、 化 工 原 料 、 廢 氣 吸 附 原 料 、 肥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及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石 材 污 泥 文 件 向 石 材 污 泥 產 生 者 取 用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五 

電 弧 爐 煉 鋼 爐 碴 ︵ 石 ︶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金 屬 基 本 工 業 在 電 弧 爐 煉 鋼 製 程 所 產 生 之 爐 碴 ︵ 石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水 泥 製 品 原 料 、 道 路 工 程 粒 料 、 混 凝 土 粒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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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 水 泥 製 品 、 爐 碴 ︵ 石 ︶ 粒 料 、 砂 石 、 預 拌 混 凝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電 弧 爐 煉 鋼 爐 碴 文 件 向 電 弧 爐 煉 鋼 爐

碴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於 營 建 工 程 、 水 泥 製 品 、 工 程 填 地 及 道 路 工 程 之 混 凝 土 粒 料 ， 須 先 經 破 碎 、 磁 選 及 篩 分 等 處 理 。 

七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六 

感 應 電 爐 爐 碴 ︵ 石 ︶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金 屬 基 本 工 業 在 感 應 電 爐 熔 煉 鋼 鐵 製 程 所 產 生 之 爐 碴 ︵ 石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水 泥 製 品 原 料 、 道 路 工 程 粒 料 、 混 凝 土 粒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 水 泥 製 品 、 爐 碴 ︵ 石 ︶ 粒 料 、 砂 石 、 預 拌 混 凝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感 應 電 爐 爐 碴 文 件 向 感 應 電 爐 爐 碴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於 營 建 工 程 、 水 泥 製 品 、 工 程 填 地 及 道 路 工 程 之 混 凝 土 粒 料 ， 須 先 經 破 碎 、 磁 選 及 篩 分 等 處 理 。 

七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七 

化 鐵 爐 爐 碴 ︵ 石 ︶ 

一 、 工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金 屬 基 本 工 業 在 化 鐵 爐 熔 煉 鋼 鐵 製 程 所 產 生 之 爐 碴 ︵ 石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水 泥 製 品 原 料 、 道 路 工 程 粒 料 、 混 凝 土 粒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 水 泥 製 品 、 爐 碴 ︵ 石 ︶ 粒 料 、 砂 石 、 預 拌 混 凝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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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化 鐵 爐 爐 碴 文 件 向 化 鐵 爐 爐 碴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於 營 建 工 程 、 水 泥 製 品 、 工 程 填 地 及 道 路 工 程 之 混 凝 土 粒 料 ， 須 先 經 破 碎 、 磁 選 及 篩 分 等 處 理 。 

七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八 

菸 砂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菸 草 製 造 業 產 生 之 菸 砂 、 骨 、 屑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十 九 

蔗 渣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製 糖 業 在 製 糖 製 程 產 生 之 蔗 渣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動 物 飼 料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鍋 爐 燃 料 、 焚 化 爐 輔 助 燃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飼 料 、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或 燃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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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蔗 渣 煙 爐 灰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製 糖 業 在 製 糖 製 程 燃 燒 蔗 渣 鍋 爐 產 生 之 煙 爐 灰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一 

製 糖 濾 泥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製 糖 業 在 製 糖 製 程 產 生 之 濾 泥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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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二 

食 品 加 工 污 泥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食 品 及 飲 料 業 在 廢 水 二 級 生 物 處 理 設 備 產 生 之 污 泥 或 生 產 製 程 產 生 之 僅 含 動 植 物 性 殘

渣 污 泥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三 

釀 酒 污 泥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酒 類 釀 造 配 製 業 及 啤 酒 製 造 業 在 廢 水 二 級 生 物 處 理 設 備 產 生 之 污 泥 或 生 產 製 程 產 生 之

僅 含 動 植 物 性 殘 渣 污 泥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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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四 

漿 紙 污 泥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紙 漿 、 紙 及 紙 製 品 製 造 業 在 廢 水 二 級 生 物 處 理 設 備 產 生 之 污 泥 或 生 產 製 程 產 生 之 僅 含

動 植 物 性 殘 渣 污 泥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保 溫 材 料 原 料 、 防 火 建 材 原 料 、 人 工 粒 料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鍋 爐 燃 料 、

水 泥 窯 輔 助 燃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 保 溫 材 料 、 防 火 隔 間 板 材 、 隔 間 用 輕 質 粒 料 、 人 工 粒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或 燃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五 

紡 織 污 泥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紡 織 業 在 廢 水 二 級 生 物 處 理 設 備 產 生 之 污 泥 或 生 產 製 程 產 生 之 僅 含 動 植 物 性 殘 渣 污 泥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限 定 棉 、 毛 紡 紗 業 及 棉 、 毛 梭 織 布 業 之 紡 織 污 泥 ︶ 、 保 溫 材 料 、 防 火 建

材 原 料 、 人 工 粒 料 原 料 、 磚 瓦 窯 或 水 泥 窯 或 鍋 爐 輔 助 燃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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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 保 溫 材 料 、 防 火 隔 間 板 材 、 隔 間 用 輕 質 粒 料 、 人 工 粒 料 、

水 泥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輔 助 燃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六 

廢 矽 藻 土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食 品 及 飲 料 製 造 業 產 生 之 廢 矽 藻 土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七 

廢 食 用 油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食 品 及 飲 料 製 造 業 在 食 品 加 工 製 程 及 餐 飲 業 產 生 之 廢 食 用 油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飼 料 原 料 、 肥 皂 原 料 、 硬 脂 酸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飼 料 、 肥 皂 、 硬 脂 酸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 二 ︶ 再 利 用 於 飼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飼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飼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飼 料 或 飼 料 添 加 物 製 造 登 記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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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八 

廚 餘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廚 餘 ︵ 俗 稱 餿 水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動 物 飼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動 物 飼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動 物 飼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高 溫 蒸 煮 設 備 、 動 物 防 疫 措 施 及 相 關 設 施 。 高 溫 蒸 煮 時

應 持 續 攪 拌 ， 並 維 持 中 心 溫 度900C 以 上 ， 蒸 煮 至 少1 小 時 以 上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二 十 九 

廢 橡 膠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橡 膠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建 材 原 料 、 瀝 青 混 凝 土 添 加 料 、 橡 膠 製 品 原 料 、 油 品 煉 製 原 料 、 輔 助 燃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磚 、 地 磚 、 瀝 青 混 凝 土 、 橡 膠 粉 、 再 生 膠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輔 助 燃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限 制 

︵ 二 ︶ 再 利 用 於 輔 助 燃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水 泥 業 ︵ 應 具 有 旋 窯 ︶ 、 電 力 或 蒸 汽 業 ︵ 應 具 有 汽 電 共 生

設 備 者 ︶ 、 紙 漿 或 造 紙 業 ︵ 應 具 有 產 生 蒸 汽 設 備 者 ︶ 、 鋼 鐵 業 ︵ 應 具 有 熔 爐 ︶ 。 

︵ 三 ︶ 再 利 用 於 油 品 煉 製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油 品 、 瓦 斯 或 碳 煙 ︵ 碳 黑 ︶ ， 且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熱 裂 解 設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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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再 利 用 於 瀝 青 混 凝 土 添 加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廢 橡 膠 文 件 向 廢 橡 膠 產 生 者 取 用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三 十 

茶 渣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飲 料 製 造 業 在 茶 飲 料 生 產 製 程 中 所 產 生 之 茶 葉 殘 渣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三 十 一 

咖 啡 渣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飲 料 製 造 業 在 咖 啡 飲 料 生 產 過 程 中 所 產 生 之 咖 啡 殘 渣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三 十 二 

廢 鈷 錳 觸 媒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基 本 化 學 材 料 製 造 業 在 純 對 苯 二 甲 酸(PTA) 製 造 之 氧 化 反 應 製 程 產 生 之 廢 鈷 錳(Co/Mn)

觸 媒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再 製 鈷 錳 觸 媒 原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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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鈷 錳 觸 媒 化 學 品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事 業 機 構 應 具 有 鈷 錳 觸 媒 製 造 及 廢 鈷 錳 觸 媒 處 理 等 相 關 設 備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三 十 三 

鈷 錳 塵 灰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基 本 化 學 材 料 製 造 業 在 純 對 苯 二 甲 酸(PTA) 製 造 之 污 水 生 物 處 理 場 污 泥 、 焚 化 爐 焚 化

後 所 含 鈷 錳(Co/Mn) 飛 灰 及 底 灰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再 製 鈷 錳 觸 媒 化 學 品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鈷 錳 觸 媒 化 學 品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事 業 機 構 應 具 有 鈷 錳 觸 媒 製 造 及 廢 鈷 錳 觸 媒 處 理 等 相 關 設 備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三 十 四 

廢 酸 性 蝕 刻 液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印 刷 電 路 板 製 造 業 在 印 刷 電 路 板 蝕 刻 製 程 產 生 含 銅 離 子 ︵ 濃 度 在50g/L 以 上 ︶ 之 廢 酸 性

蝕 刻 液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生 產 酸 性 蝕 刻 液 、 氯 化 鐵 、 氯 化 亞 鐵 、 多 元 氯 化 鋁 、 銅 ︵ 銅 粉 ︶ 、 銅 鹽 或 銅 化 學 品 ︵ 如 氯

化 ︵ 亞 ︶ 銅 、 氯 氧 化 銅 、 碳 酸 銅 、 硫 酸 銅 、 醋 酸 銅 、 氫 氧 化 銅 、 氧 化 ︵ 亞 ︶ 銅 ︶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酸 性 蝕 刻 液 、 氯 化 鐵 、 氯 化 亞 鐵 、 多 元 氯 化 鋁 、 銅 ︵ 銅 粉 ︶ 、 銅 鹽 或 銅 化 學 品

︵ 如 氯 化 ︵ 亞 ︶ 銅 、 氯 氧 化 銅 、 碳 酸 銅 、 硫 酸 銅 、 醋 酸 銅 、 氫 氧 化 銅 、 氧 化 ︵ 亞 ︶ 銅 ︶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回 收 處 理 廢 酸 性 蝕 刻 液 之 相 關 設 備 。 

五 、 再 利 用 機 構 使 用 之 原 ︵ 物 ︶ 料 若 涉 及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者 ， 應 符 合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法 及 其 相 關 規 定 。 

六 、 再 利 用 廢 棄 物 之 運 輸 ， 應 符 合 交 通 運 輸 相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 

七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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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三 十 五 

廢 酸 洗 液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金 屬 基 本 工 業 及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業 在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酸 洗 製 程 以 鹽 酸 溶 蝕 鐵 材 或 鋼 材 ， 產

生 含 鐵 離 子 ︵ 濃 度 在100g/L 以 上 ︶ 之 廢 酸 洗 液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生 產 鹽 酸 、 氧 化 鐵 、 氧 化 鐵 粉 、 氯 化 鐵 、 氯 化 亞 鐵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鹽 酸 、 氧 化 鐵 ︵ 氧 化 鐵 粉 ︶ 、 氯 化 鐵 、 氯 化 亞 鐵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回 收 廢 酸 洗 廢 液 之 相 關 設 備 。 

五 、 再 利 用 機 構 使 用 之 原 ︵ 物 ︶ 料 若 涉 及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者 ， 應 符 合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法 及 其 相 關 規 定 。 

六 、 再 利 用 廢 棄 物 之 運 輸 ， 應 符 合 交 通 運 輸 相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 

七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三 十 六 

廢 活 性 碳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在 製 程 中 或 污 染 防 治 設 施 吸 附 有 機 物 產 生 之 顆 粒 狀 飽 和 活 性 碳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再 生 活 性 碳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再 生 活 性 碳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下 列 乾 燥 、 碳 化 及 活 化 功 能 之 再 生 處 理 設 備 之 一 ： 

︵ 一 ︶ 具 備 熱 再 生 設 備 ， 且 其 熱 再 生 溫 度 須 達 攝 氏800 度 以 上 。 

︵ 二 ︶ 具 備 真 空 熱 裂 解 再 生 設 備 ， 且 其 熱 烈 解 溫 度 須 達 攝 氏440 度 以 上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三 十 七 

廢 石 膏 模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陶 瓷 製 品 製 造 業 在 陶 、 瓷 製 造 製 成 產 生 之 廢 石 膏 模 ︵ 屑 、 塊 、 粉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石 膏 原 料 、 陶 瓷 製 模 原 料 、 水 泥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石 膏 、 陶 瓷 、 水 泥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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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三 十 八 

二 甲 基 甲 醯 胺 ︵DMF ︶

粗 液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塑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在PU 合 成 皮 製 程 產 生 之 含 二 甲 基 甲 醯 胺 ︵DMF ︶ 濃 度 小 於30wt% 之 粗

液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PU 合 成 皮 原 料 、 樹 脂 原 料 、 溶 劑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聚 胺 基 甲 酸 樹 脂 加 工 品 ︵PU 合 成 皮 成 品 、 半 成 品 ︶ 、 二 甲 基 甲 醯 胺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二 甲 基 甲 醯 胺 之 精 餾 回 收 設 備 。 

五 、 再 利 用 機 構 使 用 之 原 ︵ 物 ︶ 料 若 涉 及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者 ， 應 符 合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法 及 其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六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三 十 九 

廢 沸 石 觸 媒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石 油 煉 製 業 在 觸 媒 裂 解 製 程 ︻ 重 油 轉 化 工 場RFCC ︵Residue Fluidized Catalytic 

Cracking ︶ 、 重 油 轉 化 工 場ROC ︵Residue Oil Cracking ︶ 、 流 動 媒 床 觸 媒 裂 解 工 場FCC ︵Fluidized Catalytic 

Cracking ︶ ︼ 產 生 之 失 效 觸 媒 ︵ 主 要 成 份 ：Al2O3 及SiO2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陶 瓷 原 料 、 水 泥 原 料 、 爐 石 粉 原 料 、 高 爐 水 泥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陶 瓷 、 陶 瓷 原 料 、 水 泥 、 爐 石 粉 、 高 爐 水 泥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四 十 

水 產 下 腳 料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食 品 及 飲 料 製 造 業 在 水 產 加 工 製 程 產 生 之 魚 頭 、 魚 骨 、 魚 皮 、 魚 油 、 魚 內 臟 或 蝦 蟹 殼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飼 料 原 料 、 飼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有 機 質 肥 料 、 飼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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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飼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飼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飼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飼 料 或 飼 料 添 加 物 製 造 登 記 證 。 

︵ 四 ︶ 再 利 用 於 飼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領 有 畜 牧 場 登 記 證 書 之 畜 牧 場 、 依 畜 牧 法 免 辦 理 畜 牧 場 登 記 或

領 有 魚 塭 養 殖 漁 業 登 記 證 者 。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四 十 一 

禽 、 畜 產 肉 品 加 工 下

腳 料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食 品 及 飲 料 製 造 業 在 禽 、 畜 產 肉 品 加 工 製 程 產 生 之 皮 、 骨 、 內 臟 、 血 液 或 油 脂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飼 料 原 料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肉 骨 粉 、 飼 料 用 動 物 油 脂 、 有 機 質 肥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 二 ︶ 再 利 用 於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飼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飼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飼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飼 料 或 飼 料 添 加 物 製 造 登 記 證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四 十 二 

燃 油 鍋 爐 集 塵 灰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燃 油 發 電 廠 或 事 業 之 燃 油 鍋 爐 在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所 收 集 之 集 塵 灰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燃 煤 電 廠 輔 助 燃 料 、 燃 煤 鍋 爐 輔 助 燃 料 、 水 泥 窯 輔 助 燃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電 力 、 蒸 氣 、 水 泥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燃 煤 鍋 爐 輔 助 燃 料 者 ， 不 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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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之 限 制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四 十 三 

鋁 二 級 冶 煉 程 序 集 塵

灰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鋁 鑄 造 業 於 鋁 熔 煉 製 程 ︵ 熔 化 鋁 製 程 、 回 收 鋁 液 製 程 或 冷 卻 製 程 ︶ 在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所 收 集 之 集 塵 灰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鐵 水 脫 硫 劑 原 料 、 鐵 水 脫 硫 劑 級 配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鋼 錠 、 鋼 胚 、 鑄 鋼 、 鑄 鐵 品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高 爐 或 鐵 水 脫 硫 等 相 關 設 備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四 十 四 、 自 來 水

淨 水 污 泥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自 來 水 淨 水 場 淨 水 處 理 所 產 生 之 脫 水 污 泥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四 十 五 、 高 爐 礦

泥 、 轉 爐 礦 泥 及 熱 軋

礦 泥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鋼 鐵 基 本 工 業 在 煉 鐵 高 爐 、 轉 爐 煙 道 洗 塵 系 統 與 熱 軋 製 程 產 生 之 高 爐 礦 泥 、 轉 爐 礦 泥

與 熱 軋 礦 泥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四 十 六 、 潛 弧 銲

渣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於 耐 磨 硬 面 再 生 或 鋼 結 構 潛 弧 銲 接 製 程 中 所 產 生 之 潛 弧 銲 渣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銲 藥 原 料 、 軟 鋼 銲 條 原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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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銲 藥 、 銲 材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破 碎 、 研 磨 及 篩 分 設 備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並 且 於 產 品 說 明 書 註 明 再 生 銲

藥 及 原 始 銲 藥 之 摻 合 比 例 。 

編 號 四 十 七 、 含 樹 脂

玻 璃 纖 維 布 廢 料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印 刷 電 路 板 製 造 業 在 銅 箔 基 板 製 程 中 所 產 生 之 含 樹 脂 玻 璃 纖 維 布 廢 料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玻 璃 纖 維 板 原 料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玻 璃 纖 維 板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四 十 八 、 廢 樹 脂

砂 輪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於 研 磨 製 程 產 生 之 廢 樹 脂 砂 輪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砂 輪 原 料 、 研 磨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砂 輪 、 砂 布 、 砂 紙 、 噴 砂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有 窯 爐 。 

六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四 十 九 、 廢 瀝 青

混 凝 土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瀝 青 混 凝 土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瀝 青 混 凝 土 原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熱 拌 瀝 青 混 凝 土 及 其 它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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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廢 瀝 青 混 凝 土 文 件 向 廢 瀝 青 混 凝 土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於 營 建 工 程 及 道 路 工 程 熱 拌 瀝 青 混 合 料 ， 須 經 各 機 關 辦 理 瀝 青 混 凝 土 再 生 利 用 作 業 要 點 規 定 審 查

認 可 之 熱 拌 再 生 瀝 青 混 凝 土 廠 處 理 。 
七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或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五 十 、 旋 轉 窯 爐

碴 ︵ 石 ︶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其 他 非 金 屬 礦 物 製 品 製 造 業 採 熱 處 理 方 式 再 利 用 煉 鋼 集 塵 灰 時 於 旋 轉 窯 製 程 所 產 生 之

爐 碴 ︵ 石 ︶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水 泥 製 品 原 料 、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 道 路 工 程 粒 料 、 混 凝 土 粒 料 。 

三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四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 水 泥 製 品 、 爐 碴 ︵ 石 ︶ 粒 料 、 砂 石 、 預 拌 混 凝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五 、 再 利 用 於 工 程 填 地 材 料 者 ， 應 由 主 辦 單 位 或 廠 商 檢 具 工 程 核 准 使 用 旋 轉 窯 爐 碴 文 件 向 旋 轉 窯 爐 碴 產 生 者

取 用 。 

六 、 再 利 用 於 營 建 工 程 、 水 泥 製 品 、 工 程 填 地 及 道 路 工 程 之 混 凝 土 粒 料 ， 須 先 經 破 碎 、 磁 選 及 篩 分 等 處 理 。 

七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五 十 一 、 豆 渣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食 品 及 飲 料 製 造 業 在 豆 類 加 工 食 品 及 豆 類 飲 料 生 產 製 程 中 所 產 生 之 豆 渣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飼 料 原 料 、 飼 料 、 有 機 質 肥 料 原 料 、 培 養 土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飼 料 、 有 機 質 肥 料 、 培 養 土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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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肥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肥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肥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肥 料 登 記 證 。  

︵ 三 ︶ 再 利 用 於 飼 料 原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飼 料 製 造 業 者 ， 且 必 須 依 據 飼 料 管 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取 得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飼 料 或 飼 料 添 加 物 製 造 登 記 證 。 

︵ 四 ︶ 再 利 用 於 飼 料 者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為 領 有 畜 牧 場 登 記 證 書 之 畜 牧 場 或 依 畜 牧 法 免 辦 理 畜 牧 場 登 記 者 。 
︵ 五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五 十 二 、 淨 水 軟

化 碳 酸 鈣 結 晶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自 來 水 淨 水 場 於 軟 化 製 程 去 除 水 中 硬 度 時 產 生 之 碳 酸 鈣 結 晶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水 泥 原 料 、 鋼 鐵 廠 燒 結 礦 原 料 、 土 壤 改 良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應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 

︵ 一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水 泥 、 鋼 品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 二 ︶ 再 利 用 於 土 壤 改 良 者 ， 應 經 當 地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四 、 得 採 用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設 施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編 號 五 十 三 、 廢 水 泥

電 桿 

一 、 事 業 廢 棄 物 來 源 ： 事 業 產 生 之 廢 預 力 電 桿 、 廢 水 泥 基 樁 。 

二 、 再 利 用 用 途 ： 人 工 粒 料 原 料 、 人 工 魚 礁 、 軍 事 偽 裝 、 園 藝 造 景 用 材 料 。 

三 、 再 利 用 機 構 之 主 要 產 品 為 人 工 粒 料 或 其 他 相 關 產 品 。 但 再 利 用 於 人 工 魚 礁 、 軍 事 偽 裝 、 園 藝 造 景 用 材 料

者 ， 不 受 上 列 之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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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利 用 種 類 再 利 用 管 理 方 式 

四 、 得 採 露 天 貯 存 方 式 ， 但 貯 存 場 所 應 設 有 排 水 收 集 措 施 。 

五 、 再 利 用 用 途 之 產 品 應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 國 際 標 準 或 該 產 品 之 相 關 使 用 規 定 。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０ ９ ２ ３ １ ２ ７ ６ １ ９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註 銷 鈺 鋒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等 五 十 八 家 公 司 、 行 號 、 甲 、 乙 級 電 器 承 裝 業 登 記 執 照 。 

依  據 ： 依 據 電 器 承 裝 業 管 理 規 則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 詳 附 表 一 、 附 表 二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中 部 辦 公 室 決 行 

 

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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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鈺 鋒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簡 逸 仁 建 甲 八 七 七 七 

陳 金 龍 

蔡 志 明 

宜 蘭 縣 壯 圍 鄉 忠 孝 村 順 和 路 八 ０ 之

二 號 一 樓 
 

寶 億 機 電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朱 麗 君 經 甲 三 四 九 

劉 新 金 

陳 明 輝 

宜 蘭 縣 羅 東 鎮 仁 愛 里 忠 孝 新 村 一 五

號 一 樓 
 

永 源 建 設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廖 良 雄 建 甲 二 三 九 三 

吳 岳 松 

廖 義 旺 

陳 春 生 

台 北 縣 中 和 市 興 南 路 二 段 一 三 四 之

一 號 
 

怡 賢 電 業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呂 惠 昇 建 甲 三 六 九 ０ 

周 吉 村 

蔡 遵 養 

劉 承 德 

台 北 縣 中 和 鄉 景 新 街 四 二 四 號 一 樓  

精 通 電 氣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煌 建 甲 四 ０ 三 七 

朱 振 聲 
呂 宗 民 

曹 仁 乾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明 德 街 二 巷 六 弄 四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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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瑩 鴻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葛 美 玲 建 甲 四 六 一 四  台 北 縣 汐 止 市 忠 孝 東 路 二 六 四 巷 一

二 號 
 

豐 源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黃 美 雲 建 甲 六 三 ０ 四 

蔡 金 龍 

林 書 益 

王 家 順 

台 北 縣 林 口 鄉 中 正 路 三 ０ ０ 號  

宸 區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周 木 火 建 甲 六 八 七 七 

林 明 豐 

周 木 火 

徐 雲 旺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中 正 路 二 五 巷 二 弄 七

號 三 樓 
 

台 基 有 限 公 司 張 文 賓 建 甲 七 一 五 六 

謝 創 乾 

謝 宏 時 

鄒 慶 朋 

台 北 縣 鶯 歌 鎮 永 吉 街 四 六 巷 七 號  

泰 廣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劉 德 龍 建 甲 七 五 九 ０ 

連 武 雄 
劉 人 逢 

劉 志 雄 
台 北 縣 永 和 市 安 樂 路 七 二 巷 一 弄 四

號 一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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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震 鈞 有 限 公 司 陳 若 霖 建 甲 八 二 二 五  台 北 縣 中 和 市 景 平 路 五 二 ０ 之 一 號  

百 義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張 瑞 麟 建 甲 八 四 八 五 

丁 得 運 

王 長 榮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民 族 路 二 四 七 巷 五 弄

二 六 號 一 樓 
 

億 錩 水 電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鄧 豐 順 建 甲 八 八 七 七 

陳 瑞 明 

鄧 豐 順 

張 國 揚 

台 北 縣 中 和 市 景 平 路 一 五 四 之 一 號  

星 宜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宏 裕 建 甲 九 ０ 五 九 陳 金 鍊 

台 北 縣 永 和 市 保 生 路 一 號 一 一 樓 

 
 

王 氏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陳 聖 皇 建 甲 九 ０ 九 六 林 贊 源 

台 北 縣 三 重 市 中 正 北 路 一 四 五 巷 七

弄 一 五 號 五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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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萬 能 通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陳 順 德 經 甲 五 一 

李 謀 城 

林 志 鴻 

台 北 縣 三 峽 鎮 光 明 路 二 三 號 六 樓  

翔 陽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劉 志 宏 經 甲 八 六 劉 志 宏 

台 北 縣 永 和 市 民 樂 街 七 七 巷 四 號 

 
 

五 世 電 器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包 秀 玲 經 甲 二 九 六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館 前 東 路 一 五 六 巷 一

０ 弄 一 號 
 

今 駿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陳 俊 霖 經 甲 三 九 五  台 北 縣 三 重 市 自 強 路 二 段 七 八 號  

冠 勝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林 育 明 經 甲 五 五 二  台 北 縣 三 峽 鎮 鳶 山 里 大 勇 路 三 巷 二

九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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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肇 康 系 統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張 賢 興 經 甲 八 一 二 陳 健 三 

台 北 縣 中 和 市 新 生 街 十 六 巷 十 六 弄

三 之 二 號 
 

運 星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劉 運 炳 建 甲 二 二 五 五 

劉 運 炳 

陳 耀 河 

謝 新 永 

桃 園 縣 中 壢 市 中 明 路 一 一 五 號  

兆 南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李 華
妹 
經 甲 五 ０ 四 七 

陳 金 春 

謝 清 池 

官 宋 昆 

桃 園 縣 平 鎮 市 新 興 路 八 二 巷 二 弄 六

之 一 號 
 

強 騰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新 耀 建 甲 五 六 六 七 

黃 智 業 

蔡 盛 緯 

陳 進 棋 

桃 園 縣 觀 音 鄉 觀 音 村 三 民 路 一 ０ 二

號 
 

彥 霖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黃 彩 玉 建 甲 七 三 八 五 賴 乾 霖 桃 園 市 壽 星 街 八 巷 五 弄 一 五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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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長 懿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王 年 洲 建 甲 八 八 七 三 

王 年 洲 

傅 錦 鐘 

桃 園 縣 中 壢 市 內 厝 里 中 正 路 四 段 六

０ 號 
 

安 全 電 器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黃 素 真 經 甲 七 四 六 

韋 永 恆 

邱 雲 新 

林 玉 樹 

桃 園 縣 八 德 市 力 行 街 二 三 號 七 樓 之

十 四 
 

大 佑 機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林 奎 良 建 甲 六 七 八 五 

陳 意 廣 

曾 賢 弘 

陳 昌 秀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一 三 鄰 成 功 路

三 ０ 八 號 
 

仲 駿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汝 堅 建 甲 五 八 九 ０ 

張 志 坤 

鄧 志 隆 

台 中 縣 龍 井 鄉 麗 水 村 三 港 路 水 裡 港

巷 二 一 之 四 一 號 
 

盷 昌 水 電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志 信 建 甲 六 五 八 四 

盧 錫 志 
鍾 延 忠 

台 中 縣 大 里 市 仁 慈 街 四 ０ 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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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黃 河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黃 順 裕 建 甲 八 七 八 九 

張 朝 陽 

施 文 雄 

台 中 縣 豐 原 市 社 皮 里 中 正 路 五 四 八

巷 一 二 號 
 

信 村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李 欣 哲 建 甲 九 一 五 六 

呂 正 學 

彭 徐 鏡 

廖 明 俊 

台 中 縣 豐 原 市 豐 田 里 田 心 路 二 段 一

四 七 巷 一 三 號 
 

芳 中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洪 能 文 建 甲 四 八 ０ ０ 

洪 能 和 

洪 能 賢 

洪 能 芳 

台 中 市 西 屯 路 一 段 三 九 二 巷 二 五 號  

威 陽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劉 滄 龍 建 甲 六 二 六 三 

劉 滄 龍 

楊 永 松 

邱 春 成 

台 中 市 大 墩 一 街 一 八 ０ 號  

忠 嘉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麗 香 建 甲 八 三 七 五 

韓 昭 誠 
許 國 彬 

台 中 市 大 雅 路 六 七 ０ 巷 六 弄 一 之 二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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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駿 寶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張 惠 如 建 甲 八 八 二 五 

陳 清 泉 

林 德 銘 

台 中 市 南 屯 區 黎 明 路 一 段 九 四 二 之

一 號 一 樓 
 

懋 統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許 朝 欣 經 甲 三 八 三 

林 宏 秋 

李 日 農 

鐘 梅 正 

台 中 市 東 區 大 興 街 九 三 巷 七 號 一 樓  

清 穩 工 程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清 標 建 甲 四 二 四 五 

湯 火 章 

王 清 彰 

呂 銘 珍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倫 峰 里 仁 義 路 八 之 二

０ 號 
 

凱 立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徐 純
美 

建 甲 二 一 七 四 洪 朝 琴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山 通 路 一 八 六 號 

 
 

秦 祥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正 上 建 甲 九 ０ 六 四 

許 宗 岳 
許 宗 保 

台 南 市 安 中 路 一 段 六 一 九 巷 八 三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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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惠 峰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月 秋 建 甲 九 一 七 九 

王 同 邦 

魏 文 瑞 

台 南 市 安 南 區 淵 東 里 本 原 街 三 段 二

三 四 巷 一 五 ０ 弄 二 四 號 二 樓 
 

大 昆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黃 安 男 建 甲 三 三 五 五 

黃 貴 麟 

黃 安 男 

黃 清 凱 

高 雄 縣 鳳 山 市 林 森 路 一 八 九 巷 一 ０

號 
 

金 達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周 新 賢 建 甲 八 三 四 五 

周 新 貴 

周 志 憲 

邱 清 文 

高 雄 縣 林 園 鄉 溪 州 一 路 二 一 六 巷 二

一 號 一 樓 
 

祈 利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文 記 經 甲 二 一 ０ 

陳 祈 利 

潘 英 成 

于 環 生 

高 雄 縣 湖 內 鄉 正 義 一 路 二 一 六 巷 三

二 弄 二 三 號 一 樓 
 

國 港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郭 建 助 經 甲 五 七 ０ 李 際 勇 

高 雄 縣 鳳 山 市 文 衡 路 一 二 五 巷 一 三

號 一 ０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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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鎰 榮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李 崇 榮 經 甲 六 二 四  高 雄 縣 鳳 山 市 瑞 興 路 五 七 號 四 樓  

建 東 工 程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郭 健 泰 經 乙 二 三 ０  台 中 縣 大 肚 鄉 大 東 村 仁 德 路 八 ０ 號

一 樓 
 

展 芳 電 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楊 麗
雪 
建 乙 二 ０ 二 九 楊 讚 炎 台 中 市 雷 中 街 五 七 巷 六 號  

連 宜 電 氣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張 清 男 經 乙 二 九 二 顧 維 輝 台 中 市 南 屯 區 萬 安 街 一 三 六 號 一 樓  

宏 興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林 培 欽 經 丙 三 六 ０  台 中 縣 太 平 市 新 光 村 振 文 路 一 九 號

一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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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信 威 水 電 工 程 行 楊 月 女 建 甲 七 三 ０ 三 

顏 誌 宏 

邱 奕 鳳 

莊 錦 華 

嘉 義 縣 竹 崎 鄉 灣 橋 村 埤 堂 三 八 巷 一

弄 三 三 號 
 

宏 光 企 業 行 賴 宏 志 建 甲 二 五 四 八 

賴 松 南 

毛 茂 雄 

賴 宏 志 

台 南 縣 六 甲 鄉 六 甲 村 三 鄰 中 正 路 三

三 一 號 
 

光 復 電 業 行 陳 至 釧 建 甲 三 四 四  台 南 市 仁 和 路 一 ０ 九 巷 五 七 號  

正 達 水 電 工 程 行 林 耀 珠 建 乙 一 九 四 九 莊 榮 春 宜 蘭 市 鎮 平 路 七 巷 四 弄 一 號  

安 生 水 電 工 程 行 鄭 錦 棋 建 乙 二 四 ０ ０  苗 栗 縣 後 龍 鎮 中 龍 里 中 正 路 七 三 之

二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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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等 級 執 照 號 碼 電 匠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備          註 

世 華 水 電 行 許 正 義 建 乙 二 八 二 ０ 林 志 安 

台 中 縣 霧 峰 鄉 本 堂 村 林 森 路 四 四 二

號 
 

啟 富 水 電 工 程 行 劉 正 元 建 乙 三 三 三 七 林 士 豪 

台 中 縣 新 社 鄉 復 盛 村 興 社 街 二 段 一

七 號 
 

金 興 電 器 工 程 行 詹 劉 足 建 乙 二 五 五 五 曾 玉 麟 台 中 市 西 屯 區 合 江 街 五 三 號 一 樓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工 知 字 第 ○ 九 二 ○ 三 四 二 五 一 四 一 號  
 

主  旨 ： 本 局 九 十 三 年 度 ﹁ 協 助 傳 統 工 業 技 術 開 發 計 畫 ﹂ ︵ 以 下 簡 稱 本 計 畫 ︶ 研 發 個 案 補 助 申 請 ， 擬 自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接 受 申 請 ， 請 查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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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事 項 ：  

一 、 依 據 本 部 ﹁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條 例 ﹂ 及 ﹁ 傳 統 工 業 新 產 品 開 發 輔 導 辦 法 ﹂ 之 規 定 辦 理 。 
二 、 公 告 事 項 如 下 ： 

︵ 一 ︶ 受 理 日 期 ： 自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 以 郵 戳 為 憑 ︶ 。 
︵ 二 ︶ 收 件 地 點 ： 台 北 市 信 義 路 三 段 四 十 一 之 三 號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一 樓 服 務 中 心 。 

︵ 三 ︶ 上 網 查 詢 ： 相 關 申 請 資 料 及 計 畫 書 格 式 請 上 網 ︵http://www.citd.moeaidb.gov.tw ︶ 檔 案 下 載 區 查 詢 。 

三 、 本 計 畫 即 日 於 本 局 及 本 計 畫 網 站 ︵www.citd.moeaidb.gov.tw ︶ 同 步 公 告 ， 另 將 刊 登 平 面 媒 體 。 

 

局 長 陳 昭 義  
 

 

商 業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三 二 ○ 六 ○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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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公 告 ﹁ 公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 計 修 正 二 項 代 碼 。 
公 告 事 項 ： 公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增 修 代 碼 內 容 ︵ 如 附 件 ︶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增修代碼內容 

壹、修正部分 

項次 營業項目代碼及業務別 定義及內容 

１ F601010智慧財產權業 各種專利權、商標權、著作財產權、營業秘密、電路布局權及

其他無形資產等之買賣、鑑價及其授權業務。 

２ I201010工商徵信服務業 工商行情、債權、債務、信用資料之蒐集、整理、分析、研判

及提供等之行業。包括徵信服務、財務調查服務、商情訊息供

應服務、企業信用調查服務及動產（股票、有價證券除外）鑑

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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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三 二 七 三 ○ 號  
 

主  旨 ： 修 正 本 國 公 司 登 記 及 外 國 公 司 認 許 、 報 備 事 項 書 表 格 式 共 二 十 式 。 

依  據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一 ○ 二 三 ○ 號 函 ﹁ 研 商 本 部 企 業 併 購 法 資 訊 系 統 及 作 業 流 程 相 關 配 合 事 宜 ﹂

會 議 紀 錄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一 、 修 正 後 之 本 國 公 司 登 記 及 外 國 公 司 認 許 、 報 備 書 表 與 填 寫 須 知 ︵ 如 附 件 ︶ ， 自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開 始 使 用 ； 原 舊 格

式 同 時 不 再 使 用 。 

二 、 前 項 登 記 表 單 用 紙 之 規 格 如 下 ： 

︵ 一 ︶ 表 單 大 小 採 用 Ａ ４ 尺 寸 。 

︵ 二 ︶ 表 單 格 線 顏 色 均 為 黑 色 ， 文 字 為 黑 色 。 

︵ 三 ︶ 表 單 磅 數 不 論 設 立 或 變 更 表 均 採 用 １ ０ ０ 磅 模 造 紙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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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七 五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七 六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七 七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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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八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八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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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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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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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八 八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八 九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九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九 一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九 二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九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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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九 五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九 六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九 七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九 八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九 九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一 ○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一 ○ 一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一 ○ 二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一 ○ 三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一 ○ 四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一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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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經 授 貿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２ ２ ５ ５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自 即 日 起 修 正 ﹁ 大 陸 物 品 有 條 件 准 許 輸 入 項 目 、 輸 入 管 理 法 規 彙 總 表 ﹂ 特 別 規 定 代 號 ﹁N01 ﹂ 之 內 容 。  

依  據 ： ﹁ 台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貿 易 許 可 辦 法 ﹂ 第 七 條 暨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本 ︵ 九 十 二 ︶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新 版 四 字 第 ○ 九 二 ○ ○ 二 ○ 一

六 七 號 函 。  

公 告 事 項 ：  

一 、 為 配 合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有 效 管 理 大 陸 圖 書 進 口 事 務 ， ﹁ 大 陸 物 品 有 條 件 准 許 輸 入 項 目 、 輸 入 管 理 法 規 彙 總 表 ﹂ 特 別 規 定

代 號 ﹁N01 ﹂ 之 內 容 修 正 為 ： ﹁ 應 檢 附 ︵ １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同 意 文 件 或 經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核 驗 許 可 。 ︵ ２ ︶ 持 中 華 民 國

出 版 事 業 協 會 、 中 華 民 國 圖 書 發 行 協 進 會 、 台 北 市 出 版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核 發 之 銷 售 許 可 函 報 關 者 ， 應 經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核

驗 中 心 辦 理 核 驗 手 續 。 ﹂ 

二 、 檢 附 ﹁ 大 陸 物 品 有 條 件 准 許 輸 入 項 目 修 正 表 ﹂ 如 附 表 。 

 

局 長 黃 志 鵬  
 

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修正表 

貨品號列 貨品名稱 
原  列 

特別規定 

改  列 

特別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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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1910000-2 字典及百科全書，及其分期發行者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and serial instalments thereof N01 N01* 

4902100000-9 
報紙、雜誌或期刊不論是否附有圖解或含有廣告品，至少每週發行四次者 
Newspapers, journals and periodicals, whether or not illustrated or containing advertising 
material, appearing at least four times a week 

N01 N01* 

4902900000-2 
其他報紙，雜誌或期刊 
Other newspapers, journals and periodicals, whether or not illustrated or containing 
advertising material 

N01 N01* 

4903001000-8 
兒童圖畫書 
Children's picture 

N01 N01* 

8524321100-0 
教育性、新聞性音碟 
Educational or newsreel of audio discs 

N01 N01* 

8524321900-2 
其他已錄製音碟 
Other recorded audio discs 

N01 N01* 

8524391000-4 
教育性、新聞性影碟 
Educational or newsreel of video discs 

N01 N01* 

8524399010-5 
其他已錄製影碟 
Other recorded video discs 

N01 N01* 

8524511100-6 
教育性、新聞性錄音帶，寬度未超過４毫米者 
Educational or newsreel of audio tapes, of a width not exceeding 4 mm 

N01 N01* 

8524511900-8 
其他已錄製錄音帶，寬度未超過４毫米者 
Other recorded audio tapes, of a width not exceeding 4 mm 

N01 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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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4512100-4 
教育性、新聞性錄影帶，寬度未超過４毫米者 
Educational or newsreel of video tapes, of a width not exceeding 4 mm 

N01 N01* 

8524512900-6 
其他已錄製錄影帶，寬度未超過４毫米者 
Other recorded video tapes, of a width not exceeding 4 mm 

N01 N01* 

8524521100-5 
教育性、新聞性錄音帶，寬度超過４毫米，但未超過６．５毫米者 
Educational or newsreel of audio tapes, of a width exceeding 4 mm, but not exceeding 6.5 mm 

N01 N01* 

8524521900-7 
其他已錄製錄音帶，寬度超過４毫米，但未超過６．５毫米者 
Other recorded audio tapes, of a width exceeding 4 mm, but not exceeding 6.5 mm 

N01 N01* 

8524522100-3 
教育性、新聞性錄影帶，寬度超過４毫米，但未超過６．５毫米者 
Educational or newsreel of video tapes, of a width exceeding 4 mm but not exceeding 6.5 mm 

N01 N01* 

8524522900-5 
其他已錄製錄影帶，寬度超過４毫米，但未超過６．５毫米者 
Other recorded video tapes, of a width exceeding 4 mm, but not exceeding 6.5 mm 

N01 N01* 

8524532100-2 
教育性、新聞性錄影帶，寬度超過６．５毫米者 
Educational or newsreel of video tapes, of a width exceeding 6.5 mm 

N01 N01* 

8524532900-4 
其他已錄製錄影帶，寬度超過６．５毫米者 
Other recorded video tapes, of a width exceeding 6.5 mm 

N01 N01* 

 

特別規定代號內容 

N01 
應檢附行政院新聞局同意文件或經行政院新聞局核驗許可或中華民國出版事業協會、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台北

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核發之銷售許可函。 

N01* 
應檢附（１）行政院新聞局同意文件或經行政院新聞局核驗許可。（２）持中華民國出版事業協會、中華民國圖書發

行協進會、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核發之銷售許可函報關者，應經行政院新聞局核驗中心辦理核驗手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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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貿 服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１ ３ ２ ９ ２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明 ︵ 九 十 三 ︶ 年 ︵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十 二 月 卅 一 日 止 ︶ ， 小 汽 車 及 其 底 盤 實 施 關 稅 配 額 採 事 先 核 配 方 式 辦 理 之 相 關 規 定 。 

依  據 ： 財 政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台 財 關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五 五 ０ 七 八 五 號 公 告 

公 告 事 項 ： 

一 、 加 拿 大 、 美 國 及 歐 盟 以 外 之 其 他 Ｗ Ｔ Ｏ 會 員 製 造 之 小 汽 車 及 其 底 盤 ， 實 施 關 稅 配 額 採 事 先 核 配 方 式 辦 理 ， 其 核 配 方 法

及 進 口 人 申 請 關 稅 配 額 證 明 書 應 檢 附 文 件 規 定 如 下 ： 

︵ 一 ︶ 由 製 造 國 自 行 分 配 ： 南 非 、 澳 洲 、 墨 西 哥 、 泰 國 、 馬 來 西 亞 、 韓 國 及 日 本 等 七 國 製 造 者 ， 由 該 等 國 家 自 行 核 配 ；

進 口 人 應 檢 附 製 造 國 核 配 文 件 或 本 局 轉 知 函 件 憑 辦 。 

︵ 二 ︶ 依 申 請 先 後 順 序 分 配 ： 其 餘 Ｗ Ｔ Ｏ 會 員 製 造 者 ， 依 申 請 先 後 順 序 分 配 ︵ 惟 大 陸 物 品 應 依 申 請 時 輸 入 規 定 辦 理 ︶ ；

進 口 人 應 檢 附 裝 運 提 單 影 本 憑 辦 。 當 申 請 數 量 累 計 達 配 額 數 量 之 八 十 ％ 時 ， 本 局 將 公 告 預 知 。 當 申 請 數 量 累 計

達 配 額 數 量 之 九 十 五 ％ 時 ， 由 本 局 逐 日 核 配 ， 若 當 日 總 申 請 量 未 超 過 可 分 配 配 額 數 量 ， 即 按 申 請 數 量 全 數 核 配 ；

如 超 過 可 分 配 配 額 數 量 ， 則 按 申 請 數 量 之 比 例 分 配 。 

二 、 進 口 人 申 請 前 項 關 稅 配 額 證 明 書 ， 應 繕 具 關 稅 配 額 證 明 書 申 請 書 ︵ 如 附 件 ︶ ， 並 檢 附 前 述 規 定 文 件 ， 向 本 局 貿 易 服 務

組 申 辦 。 

 

局 長 黃 志 鵬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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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經 授 貿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２ ２ ６ ５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自 即 日 起 開 放 大 陸 產 製 Ｃ Ｃ Ｃ 一 九 ○ 一 ‧ 九 ○ ‧ 二 九 ‧ ○ ○ ｜ 六 Ｅ Ｘ ﹁ 調 味 加 糖 煉 乳 ︵ 由 鮮 乳 製 成 ︶ ﹂ 等 十 三 項 貨

品 准 許 輸 入 ， 並 配 合 修 正 Ｃ Ｃ Ｃ 八 五 四 三 ‧ 八 九 ‧ 九 九 ‧ 九 ○ │ 五 Ｅ Ｘ ﹁ 十 五 段 、 三 十 一 段 單 音 圖 形 音 場 均 衡 器 ﹂ 一 項

貨 品 之 中 英 文 貨 品 名 稱 。  

依  據 ： ﹁ 台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貿 易 許 可 辦 法 ﹂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及 本 ︵ 九 十 二 ︶ 年 十 月 廿 九 日 召 開 ﹁ 開 放 大 陸 物 品 輸 入 審 查

會 議 ﹂ 決 議 事 項 。  

公 告 事 項 ： 檢 附 ﹁ 公 告 開 放 准 許 輸 入 大 陸 物 品 項 目 表 ﹂ 如 附 表 一 ， 及 配 合 修 正 ﹁ 大 陸 物 品 有 條 件 准 許 輸 入 項 目 、 輸 入 管 理 法 規 彙 總

表 ﹂ 中 貨 品 項 目 如 附 表 二 。 

 

局 長 黃 志 鵬  
 

附表一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第N40批公告開放准許輸入大陸物品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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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ＣＣＣ號列 中英文貨品名稱 特別規定 

001 1901902900-6 EX 調味加糖煉乳（由鮮乳製成） 

Flavored sweetened condensed milk (made from fresh milk) 

 

002 2005209000-8 EX 馬鈴薯胚粉團 

Potato based pellets 

 

003 2005909092-2 EX 鹽漬牛蒡 

Brine cured burdock 

 

004 3808202000-0 EX 衣物殺菌劑，有效成分：chloroxylenol 1-5% 

Laundry biocides, effective components: chloroxylenol 1-5% 

 

005 4823190000-6 EX 表面黏著元件用下膠帶,寬：5.2+0.15/-0.05公厘及9.2+0.15/-0.05公厘 

Bottom tape for surface mounted device, width:5.2+0.15/-0.05mm and 

9.2+0.15/-0.05mm 

 

006 8301600000-7 EX 掛鎖零件 

Parts of padlocks 

 

007 8505110000-1 EX 釹鐵硼磁鐵 

Ne-Fe-B magnet 

 

008 8531101000-8 EX 密碼式磁簧警報器 

Code number type of magnetic reed alarm 

 

009 8531101000-8 EX 磁簧警報器 

Magnetic reed 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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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8533101000-6 固定碳質電阻器，複合型 

Fixed carbon resistors, composition types 

 

011 8533390000-5 其他繞線式可變電阻器，包括變阻器及電位計 

Other wirewound variable resistors, including rheostats and potentiometers 

 

（配合修 

正貨名） 

012 8543899990-5 EX 圖形音場均衡器 

Graphic equalizer 

 

013 9001500010-8 塑膠製眼鏡用透鏡 

Spectacle lenses of plastics 

 

014 9019101900-8 EX 足部電動按摩器 

Electric massage apparatus for foot use only 

 

 

 

附表二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

輸 入 管 理 法 規彙總表修正表 

修正類別 貨品號列  中英文名稱 特別規定 

增列 1901902900-6 EX  調味加糖煉乳（由鮮乳製成） 

Flavored sweetened condensed milk (made from fresh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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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 2005209000-8 EX  馬鈴薯胚粉團 

Potato based pellets 

 

刪除 2005909092-2 EX <1> 鹽漬胡瓜 

Salted cucumber 

 

  <2>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蕨菜，但不得切碎 

Pteridium aquilinum, prepared or preserved otherwise than by vinegar or acetic 

acid, but not cut to pieces 

 

  <3>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蕎頭，未冷凍 

Bulbous onion, prepared or preserved otherwise than by vinegar or acetic acid, not 

frozen 

 

增列 2005909092-2 EX <1> 鹽漬胡瓜 

Salted cucumber 

 

  <2>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蕨菜，但不得切碎 

Pteridium aquilinum, prepared or preserved otherwise than by vinegar or acetic 

acid, but not cut to pieces 

 

  <3>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蕎頭，未冷凍 

Bulbous onion, prepared or preserved otherwise than by vinegar or acetic acid, not 

frozen 

 

  <4> 鹽漬牛蒡 

Brine cured burdock 

 

刪除 3808202000-0 EX  殺 菌 劑 ， 有 效 成 分 :5-Chloro-2-methyl-4-Isothiazoline-3-one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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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ethyl-4-Isothiazoline-3-one  

Biocides, effective components:5-Chloro-2-methyl-4-Isothiazoline-3-one and 

2-methyl-4-Isothiazoline-3-one 

增列 3808202000-0 EX <1> 殺 菌 劑 ， 有 效 成 分 :5-Chloro-2-methyl-4-Isothiazoline-3-one 及 

2-methyl-4-Isothiazoline-3-one  

Biocides, effective components:5-Chloro-2-methyl-4-Isothiazoline-3-one and 

2-methyl-4-Isothiazoline-3-one 

 

  <2> 衣物殺菌劑，有效成分：chloroxylenol 1-5%  

Laundry biocides, effective components:chloroxylenol 1-5% 

 

增列 4823190000-6 EX  表面黏著元件用下膠帶,寬：5.2+0.15/-0.05公厘及9.2+0.15/-0.05公厘 

Bottom tape for surface mounted device, width:5.2+0.15/-0.05mm and 

9.2+0.15/-0.05mm 

 

刪除 8301600000-7 EX <1> 機動車輛方向機柱用鎖之鑄造零件 

Casting parts for auto steering lock 

 

  <2> 門鎖零件 

Lock parts 

 

  <3> 鎖匙組合 

Cylinder unit completed 

 

  <4> 鎖閂總組合 

Latch unit completed 

 

  <5> 機車鎖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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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s of motorcycle lock 

  <6> 汽車用鎖零件 

Parts of lock for motor vehicles 

 

增列 8301600000-7 EX <1> 機動車輛方向機柱用鎖之鑄造零件 

Casting parts for auto steering lock 

 

  <2> 門鎖零件 

Lock parts 

 

  <3> 鎖匙組合 

Cylinder unit completed 

 

  <4> 鎖閂總組合 

Latch unit completed 

 

     

  <5> 機車鎖零配件 

Parts of motorcycle lock 

 

  <6> 汽車用鎖零件 

Parts of lock for motor vehicles 

 

  <7> 掛鎖零件 

Parts of padlocks 

 

增列 8505110000-1 EX  釹鐵硼磁鐵 

Ne-Fe-B magnet 

 

刪除 8531101000-8 EX  電防盜器，非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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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burglar alarms, non-completed 

增列 8531101000-8 EX <1> 電防盜器，非完成品 

Electric burglar alarms, non-completed 

 

  <2> 磁簧警報器 

Magnetic reed alarm 

 

  <3> 密碼式磁簧警報器 

Code number type of magnetic reed alarm 

 

刪除 8543899990-5 EX <1> 電子發音機心模組 

Electronic sound modules 

 

  <2> 電蚊拍 

Electric mosquito swatters 

 

  <3> 分音器 

Crossover network 

 

  <4> 語言教室系統主控台 

Teacher console 

 

  <5> 多頻段聲音增強處理器 

The multiband sound enhancement processor 

 

  <6> 電壓與電流負載箱 

Voltage and current burden box 

 

  <7> 屏蔽室 

Shield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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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有線電視線路用之分歧器電路板 

CATV Parts: P.C. Board assembled, used for Taps 

 

  <9> 汽車音響水平轉換器，不含塑膠外殼 

Car stereo speaker level converter, without plastic case 

 

  <10> 吉他效果器 

Envelope filter 

 

  <11> 電瓶還原器 

Battery life maximizer 

 

  <12> 光接收機 

Optical receiver 

 

  <13> 寬頻網路放大器 

CATV amplifier 

 

  <14> 影音選擇器 

Audio/video selector 

 

  <15> 我的第一本躍板 

My first leap pad 

 

  <16> 魔法桌 

Imagination desk 

 

  <17> 躍板學習系統 

Leap pad learning system 

 

  <18> 十五段、三十一段單音圖形音場均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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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and、 31 band graphic equalizer 

增列 8543899990-5 EX <1> 電子發音機心模組 

Electronic sound modules 

 

  <2> 電蚊拍 

Electric mosquito swatters 

 

  <3> 分音器 

Crossover network 

 

  <4> 語言教室系統主控台 

Teacher console 

 

  <5> 多頻段聲音增強處理器 

The multiband sound enhancement processor 

 

  <6> 電壓與電流負載箱 

Voltage and current burden box 

 

  <7> 屏蔽室 

Shield room   

 

  <8> 有線電視線路用之分歧器電路板 

CATV Parts: P.C. Board assembled, used for Taps 

 

  <9> 汽車音響水平轉換器，不含塑膠外殼 

Car stereo speaker level converter, without plastic case 

 

  <10> 吉他效果器 

Envelop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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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電瓶還原器 

Battery life maximizer 

 

  <12> 光接收機 

Optical receiver 

 

  <13> 寬頻網路放大器 

CATV amplifier 

 

  <14> 影音選擇器 

Audio/video selector 

 

  <15> 我的第一本躍板 

My first leap pad 

 

  <16> 魔法桌 

Imagination desk 

 

  <17> 躍板學習系統 

Leap pad learning system   

 

  <18> 圖形音場均衡器 

Graphic equalizer   

 

刪除 9019101900-8 EX <1> 健康步道 

Health mate 

 

  <2> 玉製美容按摩器 

Beauty massage, made of jade 

 

  <3> 眼部按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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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 massage 

  <4> 非電動按摩器 

Non-electric massager 

 

  <5> 無線遙控浴缸按摩氣泡器&氣泡墊 

Remote control bubble spa massaging bubble mat 

 

  <6> 震動按摩空氣床墊 

Vibrating massage air bed mattress 

 

增列 9019101900-8 EX <1> 健康步道 

Health mate 

 

  <2> 玉製美容按摩器 

Beauty massage, made of jade 

 

  <3> 眼部按摩器 

Eye massage 

 

  <4> 非電動按摩器 

Non-electric massager 

 

  <5> 無線遙控浴缸按摩氣泡器&氣泡墊 

Remote control bubble spa massaging bubble mat 

 

  <6> 震動按摩空氣床墊 

Vibrating massage air bed mattress 

 

  <7> 足部電動按摩器 

Electric massage apparatus for foot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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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貿 服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１ ５ １ ５ ８ ５ ２ 號   
 

主  旨 ： 主 旨 ： 公 告 自 即 日 起 變 更 我 國 輸 出 入 貨 品 分 類 表 Ｃ Ｃ Ｃ 一 九 ○ 一 ‧ 九 ○ ‧ 二 九 ‧ ○ ○ │ 六 ﹁ 其 他 調 製 奶 品 ﹂ 等 七 項 貨 品

輸 入 規 定 ︵ 如 附 件 ︶ 。  

依  據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經 授 貿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２ ２ ６ ５ ０ 號 公 告 。 

 

局 長 黃 志 鵬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品名稱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1901.90.29.00-6 其他調製奶品 F01 

MW0 

F01 

MP1 

2005.20.90.00-8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其他馬鈴薯，未冷凍 B01 

F01 

MW0 

B01 

F01 

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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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3.19.00.00-6 其他塗膠或塗接著劑之紙，切成一定尺寸，成條或成捲 MW0 MP1 

8505.11.00.00-1 金屬製永久磁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 MW0 MP1 

8533.10.10.00-6 固定碳質電阻器，複合型 MW0  

8533.39.00.00-5 其他繞線式可變電阻器，包括變阻器及電位計 MW0  

9001.50.00.10-8 塑膠製眼鏡用透鏡 MW0  

 

 

輸入規定代號說明： 

（空白）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P01 進口時，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編訂「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 

F01 輸入商品應依照行政院衛生署發布「輸入食品查驗辦法」規定，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P1 

（一）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二）「大

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內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應向國際貿易局辦理輸入許

可證；未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三 八 ○ 七 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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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預 告 市 售 ﹁ 別 針 、 圓 規 、 傳 票 插 ﹂ 應 屬 ﹁ 文 具 商 品 標 示 基 準 ﹂ 之 特 殊 性 文 具 商 品 。 

依  據 ：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一 百 五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準 用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一 、 訂 定 機 關 ： 經 濟 部 。 

二 、 訂 定 依 據 ： ﹁ 商 品 標 示 法 ﹂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 

三 、 主 要 內 容 ： 查 文 具 商 品 標 示 基 準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 ﹁ 特 殊 性 文 具 商 品 ： 包 括 具 有 危 險 性 、 化 學 ︵ 毒 ︶ 性 或 時 效 性 之

下 列 文 具 商 品 ： ： １ ． 化 學 類 文 具 ： ： ２ ． 黏 著 類 文 具 ： ： ３ ． 金 屬 類 文 具 及 刀 具 ： ： ４ ． 光 學 類 文 具 ： ： ５ ． 經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之 特 殊 文 具 商 品 ﹂ ， 是 以 ， 關 於 長 尾 夾 、 迴 紋 針 、 圓 型 紙 夾 、 板 夾 、 山 型 紙 夾 、 強 力 夾 、 原 子 夾 ︵ 塑 膠 ︶ 、

原 子 夾 ︵ 鐵 製 ︶ 、 吸 針 筒 、 日 期 章 、 雙 孔 打 孔 機 、 打 孔 鉗 、 按 鈴 、 計 數 器 、 卡 片 圈 、 書 架 等 文 具 ， 因 考 量 在 正 常 使 用

狀 態 下 應 不 具 危 險 性 、 化 學 ︵ 毒 ︶ 性 或 時 效 性 等 問 題 ， 應 屬 一 般 性 文 具 商 品 。 別 針 、 圓 規 、 傳 票 插 ， 因 實 體 商 品 有 尖

銳 部 分 較 具 危 險 性 ， 使 用 上 應 特 別 注 意 及 小 心 ， 是 以 ， 標 示 上 應 屬 特 殊 性 文 具 商 品 。 

四 、 任 何 人 得 自 本 公 告 刊 登 之 日 起 十 日 內 ， 向 經 濟 部 提 供 意 見 。 

五 、 經 濟 部 地 址 ：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福 州 街 十 五 號 ； 傳 真 ： ︵ ○ 二 ︶ 二 三 四 一 ○ 一 ○ 三 ； 電 子 信 箱 ：mlhsu@moea.gov.tw ； 電

話 ： ︵ ○ 二 ︶ 二 三 二 一 二 二 ○ ○ 轉 三 四 六 ； 聯 絡 人 ： 許 美 玲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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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檢 驗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５ ０ ６ ８ ０ 號   
 

主  旨 ： 預 告 ﹁ 正 字 標 記 規 費 收 費 準 則 ﹂ 修 正 草 案 。  

依  據 ：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準 用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一 、 修 正 機 關 ： 經 濟 部 。  

二 、 訂 定 依 據 ： 標 準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 

三 、 ﹁ 正 字 標 記 規 費 收 費 準 則 ﹂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 條 文 對 照 表 、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及 部 分 附 表 修 正 草 案 ︵ 請 參 閱 附 件 ︶ 。  

四 、 旨 揭 修 正 草 案 全 文 ， 請 查 閱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網 站(http://www.bsmi.gov.tw) 。  

五 、 任 何 人 得 自 本 公 告 刊 登 於 經 濟 部 公 報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 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供 意 見 。 

六 、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地 址 ： 台 北 市 濟 南 路 一 段 四 號 ； 電 話 ： (02)33435107 ， 傳 真 ： (02)33435126 ， 電 子 信 箱 ：

jane.peng@bsmi.gov.tw ， 聯 絡 人 ： 彭 琦 珍 。 

 

部 長 林 義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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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正 字 標 記 規 費 收 費 準 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第 一 條  本 準 則 依 標 準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第 二 條  本 準 則 所 定 規 費 包 括 申 請 費 用 及 查 核 費 用 。 

第 三 條  正 字 標 記 各 項 申 請 費 用 如 下 ： 

一 、 申 請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五 千 元 。 

二 、 證 書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三 、 補 發 證 書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四 、 換 發 證 書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五 、 證 書 英 文 譯 本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六 、 申 請 品 質 管 理 系 統 驗 證 相 關 費 用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 

七 、 產 品 檢 驗 相 關 費 用 如 下 ： 

︵ 一 ︶ 產 品 檢 驗 作 業 規 費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七 條 至 第 九 條 規 定 。 但 本 準 則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二 ︶ 產 品 項 目 及 檢 驗 費 額 如 附 表 。 

第 四 條  正 字 標 記 各 項 查 核 費 用 如 下 ： 

一 、 品 管 追 查 相 關 費 用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 

二 、 不 定 期 抽 樣 之 產 品 檢 驗 或 改 正 期 限 屆 滿 後 之 再 實 施 產 品 檢 驗 ， 其 相 關 費 用 如 下 ： 

︵ 一 ︶ 產 品 檢 驗 作 業 規 費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七 條 至 第 九 條 規 定 。 但 本 準 則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二 ︶ 產 品 項 目 及 檢 驗 費 額 如 附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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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定 期 市 場 採 購 樣 品 之 費 用 ， 由 廠 商 負 擔 。 
第 五 條  依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十 三 條 及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實 施 監 督 試 驗 時 ， 廠 商 應 繳 付 每 人 每 次 臨 場 監 督 費 新 臺 幣 五 百

元 。 

第 六 條  依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七 條 規 定 認 可 試 驗 室 之 規 費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第 七 條  依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實 施 查 核 所 需 費 用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 

第 八 條  本 準 則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正 字 標 記 規 費 收 費 準 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正 字 標 記 規 費 收 費 準 則 ︵ 以 下 簡 稱 本 準 則 ︶ 係 於 本 ︵ 九 十 二 ︶ 年 八 月 六 日 修 正 發 布 ， 為 落 實 涉 及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應 有 法 律 或 法 律

授 權 為 依 據 ， 本 準 則 對 於 明 列 正 字 標 記 產 品 項 目 及 檢 驗 費 額 之 附 表 ﹁ 正 字 標 記 產 品 檢 驗 項 目 及 收 費 明 細 表 ﹂ ， 配 合 自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之 國 家 標 準 制 定 、 修 訂 、 廢 止 及 正 字 標 記 產 品 品 目 增 列 情 形 ， 爰 作 修 正 調 整 ； 另 因 應 ﹁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 之 修 正 發 布 ， 二 者 法 規 具 適 用 關 連 性 ， 爰 配 合 條 文 修 正 ， 俾 利 業 務 推 動 ， 其 要 旨 說 明 於 下 ： 

一 、 適 用 條 次 及 名 稱 變 更 

配 合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修 正 發 布 ， 相 關 條 文 名 稱 及 條 次 ， 爰 予 修 正 。 ︵ 第 三 條 、 第 五 條 ︶ 

二 、 新 增 市 場 採 購 費 用 之 規 定 

對 於 正 字 標 記 實 施 不 定 期 產 品 檢 驗 作 業 時 ， 得 採 行 市 場 採 購 樣 品 為 之 ， 惟 其 結 果 係 作 為 當 年 度 之 產 品 檢 驗 結 果 ， 明 訂 費 用 收 取

依 據 ， 以 符 法 制 。 ︵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 

三 、 新 增 認 可 機 構 費 用 之 規 定 

配 合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之 修 正 ， 新 增 認 可 機 構 相 關 費 用 收 取 之 規 定 。 ︵ 第 六 條 、 第 七 條 ︶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一 三 二

正 字 標 記 規 費 收 費 準 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條  本 準 則 依 標 準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第 一 條  本 準 則 依 標 準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本 條 未 修 正 。  

第 二 條  本 準 則 所 定 規 費 包 括 申 請

費 用 及 查 核 費 用 。 

第 二 條  本 準 則 所 定 規 費 包 括 申 請

費 用 及 查 核 費 用 。 

本 條 未 修 正 。 

第 三 條  正 字 標 記 各 項 申 請 費 用 如

下 ： 

一 、 申 請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五 千

元 。 

二 、 證 書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三 、 補 發 證 書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四 、 換 發 證 書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五 、 證 書 英 文 譯 本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六 、 申 請 品 質 管 理 系 統 驗 證

相 關 費 用 ， 準 用 商 品 檢

第 三 條  正 字 標 記 各 項 申 請 費 用 如

下 ： 

一 、 申 請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五 千

元 。 

二 、 證 書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三 、 補 發 證 書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四 、 換 發 證 書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五 、 證 書 英 文 譯 本 費 每 件 新

臺 幣 一 千 元 。 

六 、 申 請 品 管 評 鑑 相 關 費

用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修 正 第 六 款 。 配 合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之 修

正 ， 

爰 將 品 管 評 鑑 之 名 稱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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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 

七 、 產 品 檢 驗 相 關 費 用 如

下 ： 

︵ 一 ︶ 產 品 檢 驗 作 業 規

費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七 條 至 第

九 條 規 定 。 但 本

準 則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二 ︶ 產 品 項 目 及 檢 驗

費 額 如 附 表 。 

收 費 辦 法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 

七 、 產 品 檢 驗 相 關 費 用 如

下 ： 

︵ 一 ︶ 產 品 檢 驗 作 業 規

費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七 條 至 第

九 條 規 定 。 但 本

準 則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二 ︶ 產 品 項 目 及 檢 驗

費 額 如 附 表 。 

第 四 條  正 字 標 記 各 項 查 核 費 用 如

下 ： 

一 、 品 管 追 查 相 關 費 用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 

二 、 不 定 期 抽 樣 之 產 品 檢 驗

第 四 條  正 字 標 記 各 項 查 核 費 用 如

下 ： 

一 、 品 管 追 查 相 關 費 用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 

二 、 不 定 期 抽 樣 之 產 品 檢 驗

一 、 修 正 第 二 款 。 實 務 上 ， 廠 商 於 改 正 期 限

滿 後 ， 需 再 實 施 產 品 檢 驗 作 業 ， 惟 法 規

未 明 確 規 範 ， 爰 以 明 訂 。 

二 、 新 増 第 三 款 。 實 務 上 ， 執 行 不 定 期 產 品

檢 驗 作 業 時 ， 亦 得 以 市 場 採 購 樣 品 之 方

式 為 之 ， 惟 其 結 果 係 作 為 當 年 度 之 產 品

檢 驗 結 果 ， 費 用 應 由 廠 商 負 擔 ， 爰 予 明

訂 ， 俾 期 明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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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改 正 期 限 屆 滿 後 之

再 實 施 產 品 檢 驗 ， 其 相

關 費 用 如 下 ： 

︵ 一 ︶ 產 品 檢 驗 作 業 規

費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七 條 至 第

九 條 規 定 。 但 本

準 則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二 ︶ 產 品 項 目 及 檢 驗

費 額 如 附 表 。 

三 、 不 定 期 市 場 採 購 樣 品 之

費 用 ， 由 廠 商 負 擔 。 

相 關 費 用 如 下 ： 

︵ 一 ︶ 產 品 檢 驗 作 業 規

費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七 條 至 第

九 條 規 定 。 但 本

準 則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二 ︶ 產 品 項 目 及 檢 驗

費 額 如 附 表 。 

第 五 條  依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十

三 條 及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實

施 監 督 試 驗 時 ， 廠 商 應 繳 付 每 人

每 次 臨 場 監 督 費 新 臺 幣 五 百 元 。 

第 五 條  依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實 施 監 督 試 驗 時 ， 廠 商 應 繳 付

每 人 每 次 臨 場 監 督 費 新 臺 幣 五

百 元 。 

配 合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之 修 正 發 布 ， 爰 將 適

用 條 款 修 正 ， 以 為 適 法 。 

第 六 條  依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七

條 規 定 認 可 試 驗 室 之 規 費 ， 準 用

 本 條 新 増 。 配 合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之 修 正 ，

新 增 認 可 試 驗 室 ， 相 關 規 費 之 收 取 ， 爰 予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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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列 。 
第 七 條  依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實 施 查 核 所 需 費

用 ， 準 用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 

 本 條 新 增 。 配 合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之 修 正 ，

新 增 認 可 品 質 管 理 驗 證 機 構 ， 必 要 時 之 查 核

費 用 ， 爰 予 增 列 。 

第 八 條 本 準 則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第 六 條 本 準 則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條 次 變 更 。 

 

「正字標記規費收費準則」部分附表修正草案 

附表目錄 

增列 

適用 CNS 

（總號  類號） 
正字標記產品品目名稱 

379  K1029 石膏 

2182  R2047 卜特蘭飛灰水泥用飛灰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一 三 六

修正  

適用 CNS 

（總號  類號） 
正字標記產品品目名稱 

3905  A2050 下水道用鋼筋混凝土管(推進施工法用) 

2655  C2047 交連聚乙烯絕緣聚氯乙烯被覆電力電纜 

11359  C2167 聚乙烯(交連聚乙烯)絕緣聚氯乙烯(聚乙烯)被覆耐火電纜 

11029  O1031 裝修用集成材 

11030  O1032 化粧貼面裝修用集成材 

11818  O1043 單板層積材 

3220  R2061 衛生陶瓷器－水洗馬桶 

3220-2  R2061-2 衛生陶瓷器－小便器 

3220-3  R2061-3 衛生陶瓷器－洗面盆 

9739  R2163 石質地磚 

9741  R2165 石質壁磚 

2477  S1031 洗衣用合成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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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9  Z5060 包裝用感壓性紙黏膠帶 

4291  Z5061 包裝用感壓性聚氯乙烯黏膠帶 

4293  Z5062 感壓性玻璃紙黏膠帶 

8337  Z5100 防蝕用感壓性聚氯乙烯黏膠帶 

8749  Z5105 包裝用感壓性聚丙烯黏膠帶 

11886  Z5137 雙面黏膠帶 

      

廢止 

適用 CNS 

（總號  類號） 
正字標記產品品目名稱 

4016  A2054 人行道用混凝土板 

8346  B3425 螺釘及螺帽之裝配工具－手動套筒扳手(家庭用) 

8347  B3426 螺釘及螺帽之裝配工具－手動套筒扳手用加長桿(家庭用) 

1317  P2005 漂白蔗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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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５ ０ ６ ９ ０ 號  
 

主  旨 ： 預 告 廢 止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八 五 ○ 一 ． 一 ○ ． 一 ○ ． ○ ○ ． 四 防 爆 型 電 動 機 ， 輸 出 未 超 過37.5 瓦 者 等 六 項 應 施 檢 驗 商 品 之 進

口 暨 國 內 市 場 出 廠 檢 驗 規 定 及 修 正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八 五 ○ 一 ． 四 ○ ． 一 ○ ． ○ ○ ． 八 其 他 防 爆 型 單 相 交 流 電 動 機 ︵ 限 檢 驗

22.5 千 瓦 以 下 者 ︶ 等 六 項 應 施 檢 驗 商 品 之 檢 驗 範 圍 、 檢 驗 方 式 及 檢 驗 標 準 等 相 關 規 定 ， 擬 自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 

依  據 ：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準 用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一 、 修 正 機 關 ： 經 濟 部 。 

二 、 援 權 依 據 ： 商 品 檢 驗 法 第 三 條 、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 

三 、 預 告 草 案 主 要 內 容 ： 

︵ 一 ︶ 如 附 ﹁ 廢 止 應 施 檢 驗 電 動 機 商 品 品 目 明 細 表 草 案 ﹂ ︵ 附 表 一 ︶ 及 ﹁ 修 正 應 施 檢 驗 商 品 品 目 明 細 表 草 案 ﹂ ︵ 附

表 二 ︶ 。 

︵ 二 ︶ 附 表 二 商 品 自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改 於 進 入 市 場 前 完 成 檢 驗 程 序 。 

四 、 任 何 人 得 自 本 公 告 刊 登 之 日 起 七 日 內 ， 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供 意 見 。 

五 、 標 準 檢 驗 局 地 址 ：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濟 南 路 一 段 四 號 ； 傳 真 ：02-33433991 ； 聯 絡 人 ： 王 俊 超 ； 電 話02-33432264 ， 電 子 信

箱 ：chun.wang@bsmi.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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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附 表 一 廢 止 應 施 檢 驗 電 動 機 商 品 品 目 明 細 表 草 案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品          名 

8501.10.10.00.4 防 爆 型 電 動 機 ， 輸 出 未 超 過37.5 瓦 者 。 

8501.10.90.00.7 其 他 電 動 機 ， 輸 出 未 超 過37.5 瓦 者 ︵ 限 檢 驗10 瓦 以 上 未 附 加 其 他 裝 置 之 一 般 交 流 單 純 電 動 機 ︶ 

8501.20.10.00.2 交 直 流 兩 用 防 爆 型 電 動 機 ， 輸 出 超 過37.5 瓦 者 。 

8501.20.90.00.5 其 他 交 直 流 兩 用 電 動 機 ， 輸 出 超 過37.5 瓦 者 ︵ 限 檢 驗 未 附 加 其 他 裝 置 之 一 般 型 單 純 電 動 機 ︶ 

8501.31.11.00.8 防 爆 型 直 流 電 動 機 ， 輸 出 超 過37.5 瓦 ， 但 未 超 過750 瓦 者 。 

8501.32.11.00.7 防 爆 型 直 流 電 動 機 ， 輸 出 超 過750 瓦 ， 但 未 超 過75 千 瓦 者 ︵ 限 檢 驗22.5 千 瓦 以 下 者 ︶ 。 

備 註 ： 表 列 商 品 自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廢 止 實 施 進 口 及 國 內 市 場 商 品 檢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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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修正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明細表草案 

修正範圍：品名、檢驗標準、檢驗方式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商品分類號列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商品分類號列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8501.40.10.00.8 其他防爆型單

相交流電動機

（限檢驗22.5千

瓦以下者，未附

加其他裝置之

單純電動機，不

含家用電器用

電動機） 

CNS 1057、 

3618、11779 

驗證登錄 8501.40.10.00.8 其他防爆型單

相交流電動機

（限檢驗22.5千

瓦以下者） 

CNS 1057、 

2867、3376、 

3378、3618、 

4332、11779 

逐批核驗、 

驗證登錄 

8501.40.90.00.1 其他單相交流

電動機（限檢驗

未附加其他裝

置之單純電動

機，不含家用電

器用電動機） 

CNS 1057、 

3618 

驗證登錄 8501.40.90.00.1 其他單相交流

電動機（限檢驗

未附加其他裝

置之單純電動

機） 

CNS 1057、 

3618、4332 

逐批核驗、 

驗證登錄 

8501.51.10.00.4 防爆型多相交 CNS 1056、 驗證登錄 8501.51.10.00.4 防爆型多相交 CNS 1056、 逐批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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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電動機，輸出

超過37.5瓦，但

未超過750瓦者

（限檢驗未附

加其他裝置之

單純電動機，不

含家用電器用

電動機） 

11779、14400 流電動機，輸出

超過37.5瓦，但

未超過750瓦者 

2867、14400、 

3376、3378、 

11779 

驗證登錄 

8501.51.90.00.7 其他多相交流

電動機，輸出超

過37.5瓦，但未

超 過 750 瓦 者

（限檢驗未附

加其他裝置之

單純電動機，不

含家用電器用

電動機） 

CNS 1056、 

14400 

驗證登錄 8501.51.90.00.7 其他多相交流

電動機，輸出超

過37.5瓦，但未

超 過 750 瓦 者

（限檢驗未附

加其他裝置之

單純電動機） 

CNS 1056、 

14400、4332 

逐批核驗、 

驗證登錄 

8501.52.10.00.3 防爆型多相交

流電動機，輸出

超過750瓦，但

未超過 75千瓦

CNS 1056、 

11779、14400 

驗證登錄 8501.52.10.00.3 防爆型多相交

流電動機，輸出

超過750瓦，但

未超過 75千瓦

CNS 1056、 

2867、14400、 

3376、3378、 

11779 

逐批核驗、 

驗證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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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限檢驗22.5

千瓦以下者，未

附加其他裝置

之 單 純 電 動

機，不含家用電

器用電動機） 

者（限檢驗22.5

千瓦以下者） 

8501.52.90.00.6 其他多相交流

電動機，輸出超

過750瓦，但未

超過 75千瓦者

（限檢驗74600

瓦 (100HP)（不

含）以下未附加

其他裝置之單

純電動機，不含

家用電器用電

動機） 

CNS 1056、 

14400 

驗證登錄 8501.52.90.00.6 其他多相交流

電動機，輸出超

過750瓦，但未

超過 75千瓦者

（限檢驗74600

瓦 (100HP)（不

含）以下未附加

其他裝置之單

純電動機） 

CNS 1056、 

14400 

逐批核驗、 

驗證登錄 

備註：表列商品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改於進入市場前完成檢驗程序，報驗義務人免憑本部標準檢驗局簽發之任何證明文件向海

關辦理進口手續。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期        一 六 六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經 標 一 字 第 ０ ９ ２ １ ０ ０ １ １ ９ ９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三 洋 窯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三 家 公 司 ﹁ 瓷 質 地 磚 ﹂ 等 七 種 產 品 准 予 使 用 正 字 標 記 。 

依  據 ：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十 七 條 。 

公 告 事 項 ：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使 用 正 字 標 記 產 品 一 覽 表 。 

 

局 長 林 能 中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三洋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北縣鶯歌鎮八德路十六號 

代 表 人 姓 名 陳福吉 

電 話 (02)26706222 

生產工廠名稱 三洋窯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生產工廠地址 台北縣鶯歌鎮鶯桃路三六五巷三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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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瓷質地磚 9740 

R2164 

7125 92/10/2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永銳堅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彰化縣埤頭鄉崙腳村興工路八之四、五號 

代 表 人 姓 名 張道潤 

電 話 (04)8910660-3 

生產工廠名稱 永銳堅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工廠地址 彰化縣埤頭鄉崙腳村興工路八之五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電線用鋼管 2606 

C4060 

7126 9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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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亞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六二七號八樓之一 

代 表 人 姓 名 林要然 

電 話 (02)25911420 

生產工廠名稱 亞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工廠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村二十三鄰羊喜窩三十八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鋁合金製窗（強度160kgf/m2，氣密性30m3/h．m2，水密性15kgf/m2，陽極

氧化膜厚度10μm，合成樹脂塗膜厚度7μm） 

3092 

A2044 

7127 92/10/31 

鋁合金製窗（強度200kgf/m2，氣密性8m3/h．m2，水密性25kgf/m2，陽極氧

化膜厚度10μm，合成樹脂塗膜厚度7μm） 

3092 

A2044 

7128 92/10/31 

鋁合金製窗（強度240kgf/m2，氣密性8m3/h．m2，水密性35kgf/m2，陽極氧

化膜厚度15μm，合成樹脂塗膜厚度7μm） 

3092 

A2044 

7129 92/10/31 

鋁合金製窗（強度280kgf/m2，氣密性2m3/h．m2，水密性35kgf/m2，陽極氧

化膜厚度15μm，合成樹脂塗膜厚度7μm） 

3092 

A2044 

7130 92/10/31 

鋁合金製窗（強度360kgf/m2，氣密性2m3/h．m2，水密性50kgf/m2，陽極氧 3092 7131 9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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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膜厚度15μm，合成樹脂塗膜厚度7μm） A2044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經 標 一 字 第 ０ ９ ２ １ ０ ０ １ ２ ０ ０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祥 義 玻 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三 家 公 司 ﹁ 強 化 玻 璃 ﹂ 等 十 一 種 產 品 ， 廢 止 使 用 正 字 標 記 。 

依  據 ：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十 七 條 。 

公 告 事 項 ：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廢 止 正 字 標 記 一 覽 表 。 

 

局 長 林 能 中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廢止正字標記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祥義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北縣五股鄉五權七路七十一號 

代 表 人 姓 名 陳隆吉 

生產工廠名稱 祥義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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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工廠地址 台北縣五股鄉五權七路七十一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強化玻璃 
2217 

R2044 
5875 82/06/22 92/09/18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二

條第八款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廢止正字標記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德久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三三八號一樓 

代 表 人 姓 名 陳德利 

生產工廠名稱 德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廠 

生產工廠地址 台北縣三芝鄉福德村大湖八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衛生陶瓷器－水洗馬桶 
3220 

R2061 
3279 71/02/12 92/10/13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二

條第八款規定 

衛生陶瓷器－洗面盆 3220-3 3280 71/02/12 92/10/13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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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61-3 條第八款規定 

衛生瓷器－水箱 
3220-1 

R2061-1 
3281 71/02/12 92/10/13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二

條第八款規定 

衛生陶瓷器－小便器 
3220-2 

R2061-2 
5994 83/04/23 92/10/13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二

條第八款規定 

衛生瓷器－拖布盆 
3220-7 

R2061-7 
59959 83/04/23 92/10/13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二

條第八款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廢止正字標記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二十二號 

代 表 人 姓 名 林挺生 

生產工廠名稱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壹廠 

生產工廠地址 桃園縣大園鄉南港村許厝港九十七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鋼製辦公桌 
3088 

S1071 
2847 67/11/30 92/10/20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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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製公文櫃 
2996 

S1067 
3774 73/05/16 92/10/20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鋼製衣櫃 
2997 

S1068 
3775 73/05/16 92/10/20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鋼製辦公椅 
3089 

S1072 
3776 73/05/16 92/10/20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鋼製檔案櫃 
3118 

S1074 
3777 73/05/16 92/10/20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５ ０ ７ ０ ０ 號   
 

主  旨 ： 預 告 修 正 ﹁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管 理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草 案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準 用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一 、 修 正 機 關 ： 經 濟 部 。  

二 、 授 權 依 據 ： 商 品 檢 驗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 

三 、 草 案 全 文 ，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管 理 辦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 總 說 明 及 條 文 對 照 表 ︵ 請 參 閱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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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意 見 交 流 ： 任 何 人 得 自 本 公 告 刊 登 公 報 之 日 起 七 日 內 ， 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供 意 見 。 

六 、 標 準 檢 驗 局 地 址 ： 台 北 市 濟 南 路 一 段 四 號 ； 傳 真 ：02-33433991 ， 聯 絡 人 ： 一 勤 ， 電 子 信 箱 ：ic.ning@bsmi.gov.tw ；

電 話 ：02-23431780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管 理 辦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第 五 條  申 請 人 應 依 商 品 不 同 之 型 式 分 別 檢 具 申 請 書 、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轄 區 分 局 ︵ 以

下 簡 稱 檢 驗 機 關 ︶ 申 請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前 項 申 請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者 ， 應 先 檢 具 申 請 書 及 相 關 資 料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適 用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第 六 條  申 請 人 取 得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一 般 型 式 試 驗 ： 電 磁 相 容 性 型 式 試 驗 ， 應 檢 具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及 足 夠 測 試 所 需 之 樣 品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辦 理 。 其 他 型 式 試 驗 應 檢 具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及 足 夠 測 試 所 需 之 樣 品 ， 向 檢 驗 機 關 或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辦 理 。 但 大 型 或 系 統 複 雜 商 品 ， 得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指 定 場 所 測 試 。 

二 、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試 驗 ： 得 向 國 內 外 經 實 驗 室 認 證 機 構 認 可 之 試 驗 室 或 經 認 證 之 驗 證 機 構 試 驗 室 辦 理 。 但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同 意 者 得 由 原 製 造 廠 辦 理 。 

取 得 標 準 檢 驗 局 指 定 之 其 他 驗 證 標 誌 者 ， 得 以 原 驗 證 標 誌 登 錄 資 料 代 替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第 七 條  申 請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經 檢 驗 機 關 審 查 符 合 者 ， 發 給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 並 准 予 依 據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使 用 辦 法 之 規 定 使 用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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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如 有 變 更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基 本 設 計 已 變 更 者 ， 應 重 行 申 請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二 、 基 本 設 計 未 變 更 而 有 其 他 應 受 檢 驗 項 目 變 更 之 系 列 商 品 ， 應 申 請 系 列 商 品 認 可 。 

三 、 前 款 之 變 更 不 影 響 證 書 登 錄 事 項 及 商 品 識 別 者 ， 向 檢 驗 機 關 申 請 核 准 。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其 檢 驗 標 準 如 有 變 更 ， 主 管 機 關 得 公 告 限 期 依 修 正 後 檢 驗 標 準 改 正 。 

第 十 三 條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 報 驗 義 務 人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影 本 申 請 報 驗 。 報 驗 義 務 人 非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之 名 義 人 時 ， 應 另 檢 具 證 書 名 義 人 授 權 文 件 。 

以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者 ， 檢 驗 機 關 得 限 制 其 報 驗 商 品 數 量 。 

第 十 六 條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廢 止 其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一 、 未 依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或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為 標 示 ， 經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未 改 正 完 成 者 或 為 不 實 之 標 示 者 。 

二 、 取 樣 或 購 樣 檢 驗 不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 經 依 本 法 第 五 十 條 調 查 確 認 者 。 

三 、 經 限 期 回 收 ， 屆 期 不 回 收 者 。 

四 、 經 限 期 提 供 樣 品 無 正 當 理 由 拒 絕 或 屆 期 未 提 供 者 。 

五 、 經 依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限 期 依 修 正 後 檢 驗 標 準 改 正 ， 屆 期 未 改 正 完 成 者 。 

六 、 未 依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範 圍 使 用 者 。 

七 、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因 瑕 疵 造 成 人 員 重 大 傷 害 或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者 。 

八 、 主 動 申 請 廢 止 型 式 認 可 者 。 

九 、 商 品 經 公 告 廢 止 應 施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者 。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管 理 辦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管 理 辦 法 係 經 濟 部 於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九 日 訂 定 發 布 ， 並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修 正 部 分 條 文 。 惟 為 配 合 檢 驗 實 務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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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如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之 取 得 、 其 他 驗 證 標 誌 登 錄 資 料 之 採 認 、 因 檢 驗 標 準 修 正 得 規 定 限 期 改 正 及 使 取 樣 或 購 樣 檢 驗 結

果 不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之 認 定 更 明 確 等 需 求 ， 爰 擬 具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管 理 辦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計 修 正 六 條 ， 其 修 正 要 點 如 下 ： 

一 、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有 較 寬 之 規 定 ， 為 審 慎 處 理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之 認 定 ， 爰 增 列 第 二 項 應 先 申 請 適 用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之

程 序 。 ︵ 修 正 條 文 第 五 條 ︶ 

二 、 增 加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之 取 得 方 式 及 增 列 採 認 經 本 局 指 定 之 其 他 驗 證 標 誌 登 錄 資 料 之 規 定 。 ︵ 修 正 條 文 第 六 條 ︶ 

三 、 為 符 合 法 規 用 詞 ， 修 正 用 語 。 ︵ 修 正 條 文 第 七 條 ︶ 

四 、 增 列 因 檢 驗 標 準 修 正 ， 主 管 機 關 得 限 期 原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依 新 修 正 之 標 準 改 正 。 ︵ 修 正 條 文 第 九 條 ︶ 

五 、 商 品 先 行 放 行 辦 法 草 案 業 已 將 先 行 放 行 規 定 納 入 ， 故 刪 除 相 關 之 放 行 規 定 。 並 因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申 請 型 式 認 可 時 於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之 取 得 已 放 寬 ， 故 增 列 報 驗 數 量 之 限 制 規 定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三 條 ︶ 

六 、 明 定 取 樣 或 購 樣 檢 驗 結 果 不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時 須 經 調 查 確 認 後 始 廢 止 其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六 條 ︶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管 理 辦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五 條  申 請 人 應 依 商 品 不 同 之 型

式 分 別 檢 具 申 請 書 、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轄 區 分 局 ︵ 以 下 簡 稱

檢 驗 機 關 ︶ 申 請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前 項 申 請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者 ， 應 先 檢 具 申 請 書 及 相 關

第 四 條  申 請 人 應 依 商 品 不 同 之 型 式

分 別 檢 具 申 請 書 、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轄 區 分 局 ︵ 以 下 簡 稱 檢 驗 機

關 ︶ 申 請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有 較 寬 之 規 定 ， 為 審

慎 處 理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之 認 定 ， 爰 增 列 第 二 項

應 先 申 請 適 用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之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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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適 用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第 六 條  申 請 人 取 得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一 般 型 式 試 驗 ： 電 磁 相

容 性 型 式 試 驗 ， 應 檢 具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及 足 夠

測 試 所 需 之 樣 品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辦 理 。 其 他 型 式

試 驗 應 檢 具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及 足 夠 測 試 所 需

之 樣 品 ， 向 檢 驗 機 關 或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辦 理 。 但 大 型

或 系 統 複 雜 商 品 ， 得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指 定

場 所 測 試 。 

二 、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試

驗 ： 得 向 國 內 外 經 實 驗

室 認 證 機 構 認 可 之 試

第 六 條  申 請 人 取 得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電 磁 相 容 性 型 式 試 驗 ：

應 檢 具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及 足 夠 測 試 所 需 之 樣

品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辦 理 。 但

大 型 、 系 統 複 雜 或 少 量

商 品 ， 得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指 定 場 所 測 試 。 

二 、 其 他 型 式 試 驗 ： 應 檢 具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及 足 夠

測 試 所 需 之 樣 品 ， 向 檢

驗 機 關 或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辦

理 。 

一 、 為 增 加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之 取

得 方 式 ， 原 條 文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條 文 予

以 合 併 ， 並 將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之 取 得 方 式 規 定 於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二 、 參 考 商 品 驗 證 登 錄 辦 法 採 認 經 本 局 指 定

之 其 他 驗 證 標 誌 登 錄 資 料 之 規 定 ， 爰 增

列 第 二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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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室 或 經 認 證 之 驗 證

機 構 試 驗 室 辦 理 。 但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同 意 者 得

由 原 製 造 廠 辦 理 。 
取 得 標 準 檢 驗 局 指 定 之 其

他 驗 證 標 誌 者 ， 得 以 原 驗 證 標 誌

登 錄 資 料 代 替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第 七 條  申 請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經 檢 驗

機 關 審 查 符 合 者 ， 發 給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 並 准 予 依 據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使 用 辦 法 之 規 定 使 用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 
第 七 條  申 請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經 檢 驗

機 關 審 查 符 合 者 ， 發 給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 並 准 予 依 據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使 用 辦 法 之 規 定 使 用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 

為 符 合 法 規 用 詞 ， 修 正 用 語 。 

第 九 條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如 有

變 更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基 本 設 計 已 變 更 者 ， 應

重 行 申 請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二 、 基 本 設 計 未 變 更 而 有 其

他 應 受 檢 驗 項 目 變 更

之 系 列 商 品 ， 應 申 請 系

第 九 條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如 有

變 更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基 本 設 計 已 變 更 者 ， 應

重 行 申 請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二 、 基 本 設 計 未 變 更 而 有 其

他 應 受 檢 驗 項 目 變 更

之 系 列 商 品 ， 應 申 請 系

因 檢 驗 標 準 修 正 ， 如 有 涉 重 大 安 全 、 衛 生 、

環 保 或 其 他 法 令 規 定 事 項 時 ， 原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宜 依 新 修 正 之 標 準 改 正 ， 爰 增 列 第

二 項 主 管 機 關 得 限 期 改 正 之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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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商 品 認 可 。 

三 、 前 款 之 變 更 不 影 響 證 書

登 錄 事 項 及 商 品 識 別

者 ， 向 檢 驗 機 關 申 請 核

准 。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其 檢

驗 標 準 如 有 變 更 ， 主 管 機 關 得 公

告 限 期 依 修 正 後 檢 驗 標 準 改 正 。 

列 商 品 認 可 。 

三 、 前 款 之 變 更 不 影 響 證 書

登 錄 事 項 及 商 品 識 別

者 ， 向 檢 驗 機 關 申 請 核

准 。 

第 十 三 條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 報 驗

義 務 人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影 本 申 請 報 驗 。 報 驗

義 務 人 非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之

名 義 人 時 ， 應 另 檢 具 證 書 名 義 人

授 權 文 件 。 

以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者 ， 檢

驗 機 關 得 限 制 其 報 驗 商 品 數 量 。 

第 十 三 條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 報 驗

義 務 人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及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影 本 申 請 報 驗 。 報 驗

義 務 人 非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之

名 義 人 時 ， 應 另 檢 具 證 書 名 義 人

授 權 文 件 。 

商 品 未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者 ， 檢

驗 機 關 得 先 受 理 報 驗 ， 依 商 品 先

行 放 行 辦 法 規 定 程 序 先 予 放 行 。 
前 項 受 理 報 驗 ， 同 報 驗 義 務

人 之 同 種 類 商 品 以 受 理 一 次 為

限 。 但 已 申 請 型 式 試 驗 或 型 式 認

可 者 ， 不 在 此 限 。 

一 、 商 品 先 行 放 行 辦 法 草 案 業 已 將 先 行 放 行

規 定 納 入 ， 爰 刪 除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 

二 、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申 請 型 式 認 可 時 於 型 式 試

驗 報 告 之 取 得 已 放 寬 ， 爰 增 列 第 二 項 ，

規 定 適 用 少 量 特 殊 商 品 之 報 驗 數 量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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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條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廢 止 其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一 、 未 依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或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為 標 示 ， 經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未 改 正

完 成 者 或 為 不 實 之 標

示 者 。 

二 、 取 樣 或 購 樣 檢 驗 不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 經 依 本 法 第

五 十 條 調 查 確 認 者 。 

三 、 經 限 期 回 收 ， 屆 期 不 回

收 者 。 

四 、 經 限 期 提 供 樣 品 無 正 當

理 由 拒 絕 或 屆 期 未 提

供 者 。 

五 、 經 依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限 期

依 修 正 後 檢 驗 標 準 改

正 ， 屆 期 未 改 正 完 成

者 。 

六 、 未 依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範 圍

第 十 六 條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廢 止 其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 

一 、 未 依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及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為 標 示 ， 經

限 期 改 正 ， 屆 期 未 改 正

完 成 者 或 為 不 實 之 標

示 者 。 

二 、 經 市 場 檢 查 購 、 取 樣 檢

驗 結 果 不 符 合 檢 驗 標

準 者 。 

三 、 經 限 期 回 收 ， 屆 期 不 回

收 者 。 

四 、 經 限 期 提 供 樣 品 無 正 當

理 由 拒 絕 或 屆 期 未 提

供 者 。 
五 、 因 檢 驗 標 準 之 變 更 ， 有

維 護 商 品 之 安 全 、 衛 生

或 環 保 之 需 要 者 。 

六 、 未 依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範 圍 使 用 者 。 

明 定 取 樣 或 購 樣 檢 驗 結 果 不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時 須 經 調 查 確 認 後 始 廢 止 其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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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者 。 

七 、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因

瑕 疵 造 成 人 員 重 大 傷

害 或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者 。 
八 、 主 動 申 請 廢 止 型 式 認 可

者 。 

九 、 商 品 經 公 告 廢 止 應 施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者 。 

七 、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之 商 品 因

瑕 疵 造 成 人 員 重 大 傷

害 或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者 。 

八 、 主 動 申 請 廢 止 型 式 認 可

者 。 

九 、 商 品 經 公 告 廢 止 應 施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者 。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 九 二 三 ○ 九 九 七 三 一 ○ 號  

 

主  旨 ： 公 告 圓 舜 精 密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一 三 ○ 家 廠 商 辦 理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如 附 明 細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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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法 第 八 條 和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九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公 告 期 間 ： 三 十 日 ︵ 自 本 部 公 告 登 出 日 起 計 算 ︶ 。 
二 、 本 公 告 事 項 如 有 錯 誤 或 遺 漏 ， 登 記 申 請 人 應 在 公 告 期 間 內 ， 向 本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提 出 更 正 ， 過 期 不 受 理 。 

三 、 標 的 物 名 稱 、 數 量 、 估 計 價 值 等 ， 詳 載 在 張 貼 申 請 人 住 所 或 營 業 所 在 地 的 公 共 場 所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中 部 辦 公 室 決 行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明細表 

圓舜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台北縣新莊市思源路八七巷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七七二號  092/10/13  09205171150 
萬松紡織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桃園縣八德市力行街五○巷二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三六五八號  092/10/14  09205171690 
環洋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六四六巷一六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二四七○號  092/10/13  09205170730 
智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台北縣樹林市三俊街一七九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二三七○號  092/10/13  09205171270 
永利興業有限公司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高雄縣阿蓮鄉和蓮村民權路九二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六七四三二號  092/10/15  09205171800 
東楠營造有限公司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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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吉安鄉東海十四街七號                                    工（中）動字第○六五六七一號  092/10/17  09205172660 
柏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荷商柯企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屏東縣內埔鄉建工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六三八○五號  092/10/15  09205171280 
柏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荷商柯企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屏東縣內埔鄉建工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六三○三六號  092/10/14  09205171750 
金嘉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商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一段二號                                    建一動字第○三六三一六號      092/10/13  0920517113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劉財源                                            變更 
台中縣豐原市三豐路八八四巷二○弄四六之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六號  092/10/17  09205173580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永利興業有限公司                                  變更 
高雄縣阿蓮鄉和蓮村民權路九二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二四七七號  092/10/16  09205173130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永利興業有限公司                                  變更 
高雄縣阿蓮鄉和蓮村民權路九二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二四七七號  092/10/16  09205171960 
中央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鍍鋅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山上鄉明和村北勢洲七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七九號  092/10/16  0920517218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豐慶運通有限公司                                  變更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一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七號  092/10/16  09205172640 
財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捷邦土木包工業                                    變更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三七九巷四○之三號一樓                      建一附字第○一三七四八號      092/10/17  09205173210 
聯州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登記 
台南市慶平路五六號一、二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三號  092/10/17  09205173480 
林居政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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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新莊市化成路一九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二號  092/10/17  09205173240 
雄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俊安街六六巷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一號  092/10/17  09205173640 
正豐陶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鶯歌鎮中正三路二三八巷五九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號  092/10/17  09205173290 
品傑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五股鄉成泰路三段二巷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九號  092/10/17  09205172530 
定軒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大社鄉保社村萬金路一一之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八號  092/10/17  09205173270 
昶安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登記 
台中市北屯區舊社巷一六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七號  092/10/17  09205173570 
耀集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六號  092/10/17  09205173630 
得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麻豆鎮麻口里一之二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五號  092/10/17  09205173470 
坤暉實業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雲林縣虎尾鎮三合里三合四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四號  092/10/17  09205173230 
晶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花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三重市碧華街二一六巷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三號  092/10/17  09205172080 
瑞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平東路一段一七八巷三八弄一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二號  092/10/17  09205173590 
田亞精密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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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仁德鄉太子路四五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一號  092/10/17  09205173220 
吳鐘淇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市長榮路三段二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號  092/10/17  09205173540 
彰緯實業有限公司                                  中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五九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九號  092/10/17  09205173170 
昇鐿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水景里景南巷五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八號  092/10/17  09205173560 
褚哲仁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板橋市館前東路三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七號  092/10/17  09205173530 
王榮村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梧棲鎮中央路一段五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六號  092/10/17  09205173550 
揕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燿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市合圳北路十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五號  092/10/17  09205173160 
青創床業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新屋鄉中興路六○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四號  092/10/16  09205172520 
和勤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埔鹽鄉南新村好金路四七之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三號  092/10/16  09205172460 
台灣眾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關西鎮大同里水坑三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二號  092/10/16  09205172480 
富比特塑膠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華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中正北路三一八巷四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一號  092/10/16  09205172500 
詹勁豪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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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新莊市福營路一四五巷四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號  092/10/16  09205172540 
紳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登記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中興街六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九號  092/10/16  09205172580 
科力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新莊村大興路二○巷二一弄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八號  092/10/16  09205172620 
江井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雲林縣斗六市科一段三三、三四地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七號  092/10/16  09205172470 
高照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登記 
彰化縣永靖鄉東寧村浮圳路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六號  092/10/16  09205173140 
富偉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雅鄉西寶村雅潭路二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五號  092/10/16  09205173060 
松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豐勢路四四三巷一四弄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四號  092/10/16  09205173070 
彪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市南區新和二路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三號  092/10/16  09205172040 
華鎂光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二段一五一之一六七號三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二號  092/10/16  09205172670 
協群營造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綏遠路二段七二號七樓之四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一號  092/10/16  09205172120 
運陞企業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中山路二段一五一巷一五弄四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號  092/10/16  09205172510 
陳馨龍                                            盧增煥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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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楊梅鎮富岡里伯公岡三十鄰一八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號  092/10/16  09205173040 
尚允泰實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仁德鄉保安村開發六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號  092/10/16  09205173020 
祥豪針織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土城市民生街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號  092/10/15  09205172030 
威成碾米工廠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登記 
嘉義縣民雄鄉福興村牛稠溪二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號  092/10/15  09205172360 
洪嶔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合利街二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號  092/10/15  09205172430 
志豐螺帽有限公司                                  華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本洲路八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號  092/10/15  09205172160 
伽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新興村中興一街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三號  092/10/15  09205172050 
元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大坑村南上路四○○巷二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二號  092/10/15  09205172420 
巨達鋼模有限公司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三俊街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一號  092/10/15  09205172060 
廉晟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嶺頂村半嶺二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號  092/10/14  09205171790 
統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林口鄉工四路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九號  092/10/14  09205171620 
卜樂視國際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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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二六六號八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八號  092/10/14  09205171660 
懋勝實業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登記 
嘉義縣六腳鄉蒜南村蒜頭四一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七號  092/10/14  09205171520 
永川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五權西路二段四七三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六號  092/10/14  09205171480 
上研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八德市新興路一九○巷一一弄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五號  092/10/14  09205171630 
彭源本                                            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上田里二七之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四號  092/10/14  09205171780 
民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東興路四一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三號  092/10/14  09205171600 
興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六六之九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二號  092/10/14  09205171560 
昌隆瀝青拌合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東分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三峽鎮安坑路七○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一號  092/10/14  09205171770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大社鄉經建路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九○號  092/10/14  09205171220 
大甲永和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三九路五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九號  092/10/14  09205171540 
張瑞昌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豐勢路一段五七七巷六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八號  092/10/14  09205171650 
得誠建材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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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河南路二段七六之一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七號  092/10/14  09205171500 
金驛實業有限公司                                  誠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仁化路六五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六號  092/10/14  09205171950 
奕玖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一街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五號  092/10/14  09205171640 
志宏開發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大豐路三段一六二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四號  092/10/14  09205171510 
金協實業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嶺頂村東萬壽路三一一巷一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三號  092/10/14  09205171590 
寧偉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登記 
彰化縣鹿港鎮溝墘巷八一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二號  092/10/14  09205171930 
友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雲林縣斗六市斗工六路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一號  092/10/14  09205171380 
吉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永靖鄉永興村九分路三○七巷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八○號  092/10/13  09205171290 
志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平鎮鄉湧光村工業區工業十二路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九號  092/10/13  09205171320 
正原起重行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四二八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八號  092/10/13  09205171110 
孟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新營市新工路四巷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七號  092/10/13  09205171360 
和平工業區專用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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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平二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六號  092/10/13  09205171140 
亨旺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五股鄉五權七路十、十二號三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五號  092/10/13  09205171030 
優技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長榮路一七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四號  092/10/13  09205171070 
勝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淡水鎮石頭厝一四之五一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三號  092/10/13  09205171300 
超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路一三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二號  092/10/13  09205171230 
億誠電腦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汐止市南陽街一二一巷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一號  092/10/13  09205171240 
巨榜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烏日鄉五光村五光路一八九巷一二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七○號  092/10/13  09205171340 
台灣眾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土城市自強街一一巷三號五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六九號  092/10/13  09205170650 
合億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工業壹路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六八號  092/10/13  09205170910 
名佳利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工業區北園路一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三六七號  092/10/13  0920517090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劉明佳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豐年路一○九巷九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八號  092/10/17  0920517325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元福起重工程有限公司                              登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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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樹林市中山路二段一五一巷六弄一八號三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七號  092/10/17  09205173320 
百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山角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八德街五九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六號  092/10/17  09205173280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千速通風工業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富竹村富宏街一六六巷一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五號  092/10/17  09205172610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雍坤工程有限公司                                  登記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二段五三巷八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四號  092/10/17  09205172570 
總億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隆昌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台上一路六○巷六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三號  092/10/17  09205173600 
中央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台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五權三路一二巷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二號  092/10/17  09205173490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事達彩色快速沖印社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幸福路五六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一號  092/10/16  092051725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雷鳥攝影器材行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平和路一二○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號  092/10/16  09205172600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宏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阿蓮鄉中正路四○八巷三六弄一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九號  092/10/16  09205172690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雍坤工程有限公司                                  登記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二段五三巷八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八號  092/10/16  0920517256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庚建盈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大德街四○巷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七號  092/10/16  09205173080 
伍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財源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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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豐原市東湳里三豐路八八四巷二○弄四六之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六號  092/10/16  092051730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劦毓貿易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鳳山市仁心路二○巷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五號  092/10/16  0920517263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裕騰工程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光興街三六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四號  092/10/15  0920517211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工程行                                        登記 
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圳頭巷五九之四七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三號  092/10/15  09205172140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九重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三芝鄉茂長村陳厝坑一○之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二號  092/10/15  0920517238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洲城起重工程行                                    登記 
台北縣五股鄉成泰路二段一一巷四弄一○號二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一號  092/10/15  09205172130 
永日建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文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大溪鎮介壽路七○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四○號  092/10/15  09205172090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華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三重市光復路一段四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九號  092/10/15  09205172100 
中央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文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二一路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八號  092/10/15  09205172410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倍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二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七號  092/10/14  09205171530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飛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三重市興德路一一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六號  092/10/14  0920517157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向城有限公司                                      登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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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化市彰草路二○一巷二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五號  092/10/14  0920517142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亞細亞油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福興鄉三和村南興街八七號之六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四號  092/10/14  0920517146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東北吊車行                                        登記 
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街四段一八四巷三七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三號  092/10/14  0920517149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芃達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汐止市水源路一段二八八號三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二號  092/10/14  0920517145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天使淨白美研館                                    登記 
台中市五權西路一段一六九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一號  092/10/14  0920517143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良有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成功路四六○巷二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三○號  092/10/14  0920517161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林秀芬                                            登記 
南投縣埔里鎮觀音路二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二九號  092/10/14  0920517144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哲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林口鄉工二工業區工九路二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二八號  092/10/14  09205171470 
永欣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昌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蘆洲市和平路一一一巷一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二七號  092/10/13  09205171080 
致佳股份有限公司                                  奇寶實業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新仁路一段二○六巷二二弄一二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二六號  092/10/13  092051713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分公司                    凱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市南園路一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二五號  092/10/13  0920517131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九俐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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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太平市鵬儀路四六一巷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二四號  092/10/13  09205171090 
台新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金匯生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五六八巷二○弄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二三號  092/10/13  0920517106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鄭榮堂                                            登記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一段二○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二二號  092/10/13  09205170590 
新光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宇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永安鄉永工五路七號                                      工（中）信字第○○四二一八號  092/10/13  09205170310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 九 二 三 ○ 九 九 七 三 二 ○ 號  

 

主  旨 ： 公 告 洄 瀾 有 線 電 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一 一 六 家 廠 商 辦 理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如 附 明 細 表 。 

依  據 ：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法 第 八 條 和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九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公 告 期 間 ： 三 十 日 ︵ 自 本 部 公 告 登 出 日 起 計 算 ︶ 。 

二 、 本 公 告 事 項 如 有 錯 誤 或 遺 漏 ， 登 記 申 請 人 應 在 公 告 期 間 內 ， 向 本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提 出 更 正 ， 過 期 不 受 理 。 

三 、 標 的 物 名 稱 、 數 量 、 估 計 價 值 等 ， 詳 載 在 張 貼 申 請 人 住 所 或 營 業 所 在 地 的 公 共 場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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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中 部 辦 公 室 決 行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明細表 

洄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花蓮縣吉安鄉永安村吉安路一段一三五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四號  092/10/24  09205176050 
恒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德鄉新田村新田二街十六巷十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四八一七號  092/10/22  09205173920 
一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聯合動產有限公司                              變更 
南投縣南投市成功三路三六一號                                  工（中）動字第○六八五六四號  092/10/20  09205173150 
朝昶塑膠有限公司                                  大眾商業銀行                                      變更 
台北縣五股鄉五工三路一一六巷七號                              工（中）動字第○六二七○七號  092/10/24  09205176040 
峰安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高雄縣大寮鄉華西路一六號                                      建一動字第○四九四八○號      092/10/20  09205172650 
金嘉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商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一段二號                                    建一動字第○三三三八五號      092/10/23  092051752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銘晏企業有限公司                                  變更 
桃園縣觀音鄉南湳村新華路一段一○七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二號  092/10/24  0920517620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江潤工業有限公司                                  變更 
桃園縣龜山鄉南上村南上路二五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一號  092/10/23  09205175620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嘉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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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永康市中正南路三四九巷九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二五九二號  092/10/20  0920517383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瑞誠祥企業有限公司                                變更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四二九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九○號  092/10/24  0920517567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華信起重工程有限公司                              變更 
台北縣土城市國際路四二巷一○號一樓                            建一附字第○一八九七八號      092/10/24  09205175680 
財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慶鴻企業社                                        變更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七七之七號一樓                              建一附字第○一六五三三號      092/10/22  09205174210 
任辰精密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新樹路一三六巷二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一六號  092/10/24  09205175780 
西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林口鄉工二工業區粉寮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一五號  092/10/24  09205175750 
上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春日路一六五一巷四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一四號  092/10/24  09205175710 
模得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南田街二二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一三號  092/10/24  09205175690 
碁豐鋼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俊興街二一○巷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一二號  092/10/24  09205176170 
豐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錦中村南崁路一段二三一巷四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一一號  092/10/24  09205175720 
頂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八德市永豊路二一六巷二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一○號  092/10/24  09205175760 
永大數位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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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西屯路二五六巷六號二二樓之二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九號  092/10/24  09205175830 
江瑞田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五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八號  092/10/24  09205176150 
千齡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鶯歌鎮鳳吉四街四號四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七號  092/10/24  09205176020 
建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大園鄉田心村大觀路一七六巷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六號  092/10/24  09205176130 
展澄企業有限公司                                  萬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燕巢鄉安招村安林四街二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五號  092/10/24  09205175000 
森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市東園路七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四號  092/10/24  09205174960 
太平洋自行車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新屋鄉永安村下庄子二三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三號  092/10/23  09205175630 
達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永平路二段三二二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二號  092/10/23  09205175120 
龍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肚鄉瑞井村遊園路一段六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一號  092/10/23  09205174970 
建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鵬儀路二九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五○○號  092/10/23  09205175060 
永琛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花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內厝村大豐街二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九號  092/10/23  09205174930 
國瑞企業社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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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通霄鎮中山路一一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八號  092/10/23  09205174910 
正境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中和市連城路一一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七號  092/10/23  09205175030 
歆揚實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長興村南崁路二段二二八巷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六號  092/10/23  09205174950 
鑫宇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聚興村潭興路一段一七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五號  092/10/23  09205175140 
誌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爽文路三四二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四號  092/10/23  09205175130 
東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大社鄉保社村民族路一三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三號  092/10/23  09205174990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官田鄉二鎮村成功街八五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二號  092/10/23  09205174980 
全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新田村豐興路二段龍興巷二一之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一號  092/10/22  09205174520 
伽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新興村中興一街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九○號  092/10/22  09205174560 
勝鴻起重工程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永安北路四三四號一樓之二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九號  092/10/22  09205174490 
龍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登記 
嘉義縣水上鄉南鄉村牛稠埔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八號  092/10/22  09205174460 
豊裕鋼模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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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太平市振福路一三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七號  092/10/22  09205174830 
今湛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永義路二五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六號  092/10/22  09205174840 
光翔特殊金屬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公司                    登記 
台北縣林口鄉南勢村南勢路七二之二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五號  092/10/22  09205174000 
永利新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五股鄉五工路一二四號四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四號  092/10/22  09205174160 
億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老莊路二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三號  092/10/22  09205174370 
林清發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四三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二號  092/10/22  09205174470 
恒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仁德鄉土庫村太乙十街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一號  092/10/22  09205174320 
蘇政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中山路一段二四五巷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八○號  092/10/22  09205174610 
迎輝科技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市安南區本原街一段一六七巷二○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九號  092/10/22  09205174330 
東榮機械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正北三路一一七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八號  092/10/22  09205174300 
顯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中和市連城路一九二號五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七號  092/10/22  09205174310 
耕隆實業有限公司                                  誠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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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化市茄南街七○巷四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六號  092/10/22  09205174700 
壯佳果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內厝村長興路三段二一九巷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五號  092/10/21  09205174420 
慧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阿蓮鄉港後村港後路一二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四號  092/10/21  09205174080 
圓基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五股鄉民義路一段二五五之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三號  092/10/21  09205174270 
啟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苗栗縣銅鑼鄉中平村中興路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二號  092/10/21  09205174360 
金勃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一鄰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一號  092/10/21  09205174380 
統信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鹽行路二四九巷一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七○號  092/10/21  09205174140 
國碩印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三重市光復路二段八八巷二二弄八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九號  092/10/21  09205174130 
宥承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南山北路二段一九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八號  092/10/21  09205174250 
勝嘉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土城市中山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七號  092/10/21  09205174170 
旭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北路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六號  092/10/21  09205174010 
揕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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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中壢市合圳北路一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五號  092/10/21  09205174090 
鋁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登記 
高雄縣大寮鄉潮寮村田單三街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四號  092/10/21  09205173660 
明田國際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南屯路一段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三號  092/10/21  09205174260 
台灣積層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市新北園路一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二號  092/10/21  09205174110 
享育起重工程行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三重市洛陽街五七巷一一號五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一號  092/10/21  09205174050 
新陞富上光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中和市板南路四九二之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號  092/10/21  09205173720 
星星皮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鹽水鎮五福路一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九號  092/10/21  09205174390 
松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登記 
彰化縣二林鎮儒林路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八號  092/10/21  09205174410 
年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新營市新營工業區忠孝路五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七號  092/10/21  09205174400 
喬寶電腦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苗栗縣後龍鎮中北街六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六號  092/10/21  09205174280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肚鄉中和村中山路一一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五號  092/10/21  09205174240 
詣凱電子有限公司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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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樹林市三龍街八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四號  092/10/21  09205173970 
訊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苗栗縣竹南鎮友義路六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三號  092/10/21  09205174230 
西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建國東路二五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二號  092/10/21  09205173690 
振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環工路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一號  092/10/21  09205173730 
允統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尚頂路一六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五○號  092/10/20  09205173740 
威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尚頂路五二巷一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九號  092/10/20  09205173780 
世盟企業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一○五之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八號  092/10/20  09205173790 
東堤工業有限公司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神岡鄉大富路二一○巷二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七號  092/10/20  09205173670 
喬利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登記 
南投縣竹山鎮延和一巷三五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六號  092/10/20  09205173710 
久藝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登記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光復東路一○○巷五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五號  092/10/20  09205173700 
洄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花蓮縣吉安鄉永安村吉安路一段一三五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四四號  092/10/20  0920517396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立財企業社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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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文成路六五○巷一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八號  092/10/24  0920517581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利昇企業社                                        登記 
台南縣仁德鄉文賢路二段五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七號  092/10/24  09205175800 
永日建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彰均工程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溪州鄉菜公村菜公西巷四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六號  092/10/24  0920517492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技展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化成路八一四巷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五號  092/10/23  0920517516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庚建盈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大德街四○巷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四號  092/10/23  0920517509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友正砂石有限公司                                  登記 
花蓮縣花蓮市福裕十街五○巷一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三號  092/10/23  09205175050 
伍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銘晏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觀音鄉南湳村新華路一段一○七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二號  092/10/23  09205175610 
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宇晴實業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光正路六○巷三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一號  092/10/23  092051751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群英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八德市寶豐街一五巷二弄一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八○號  092/10/23  0920517508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詹朝全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豐田路六六巷三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九號  092/10/23  0920517511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集皇鋼模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東順街一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八號  092/10/22  0920517451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中楊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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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苑裡鎮石鎮里石鎮五三之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七號  092/10/22  0920517448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享育起重工程行                                    登記  
台北縣三重市洛陽街五七巷一一號五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六號  092/10/22  0920517404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岑祥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嘉峰路一六之五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五號  092/10/22  0920517403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台灣仁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大順街八巷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四號  092/10/22  09205175100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訊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中和市立言街三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三號  092/10/22  0920517412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高定鴻                                            登記 
桃園縣大溪鎮美華里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二號  092/10/22  09205174500 
伍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江潤工業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南上村南上路二五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一號  092/10/22  0920517489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徐美琴                                            登記 
台中縣神岡鄉豐洲路一○四六巷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七○號  092/10/22  0920517488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松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豐勢路四四三巷一四弄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九號  092/10/22  09205174870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捷彩色沖印有限公司                              登記 
屏東縣里港鄉春林村里港路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八號  092/10/22  09205173820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三笠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龍潭鄉溝東路四八之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七號  092/10/22  09205174340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盈名展科技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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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大園鄉果林村九之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六號  092/10/21  0920517402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合一起重工程行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文化路二三五巷三弄五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五號  092/10/21  09205174060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炫鑫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中和市連城路一六四之二號五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四號  092/10/21  0920517415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昇峰起重工程行                                    登記 

苗栗縣頭份鎮文英街八七巷二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三號  092/10/21  09205173800 

亞億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萬良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化成路四○三巷三四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二號  092/10/21  09205173680 

台新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裕泰開發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板橋市懷德街七一巷四號五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一號  092/10/21  0920517388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明泰起重工程行                                    登記 

新竹縣新豐鄉福德街六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六○號  092/10/21  09205173810 

玉山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文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新店市寶宏路一一之一號二樓                              工（中）附字第○二七三五九號  092/10/20  09205173750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千興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麻豆鎮工業路二二二號                                    工（中）信字第○○四二一九號  092/10/24  09205176140 

 

 

經 濟 部 加 工 出 口 區 管 理 處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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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經 加 三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１ ０ ３ ５ ７ ４ ０ 號  
 

主  旨 ： 檢 送 本 處 楠 梓 園 區 華 泰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家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如 附 明 細 表 ， 請 惠 予 公 告 。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明 細 表  

申 請 人 

資  格 申 請 人 名 稱 登 記 事 由 標 的 物 所 在 地 地 址 登 記 證 明 書 編 號 核 准 文 號 

債 務 人 

 

 

抵 押 權 人 

華 泰 電 子 ︵ 股 ︶ 公

司 

 

泛 亞 商 業 銀 行 ︵ 股 ︶

公 司 

機 器 設 備 動 產 抵 押 

高 雄 市 楠 梓 加 工 出 口 區 中 三 街9 號 、 內

環 南 路12-2 號 

經 加 處 商 字 第 一

四 七 九 號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經 加 三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３ ７ ０ 號 

 

 

公 示 送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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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二 九 ○ 四 ○ 號  
 

主  旨 ： 豐 大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經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２ ２ １ ２ ０ ５ ０ 號 函 通 知 公 司 儘 速 向 公 司 登 記 機 關 辦 理

修 正 章 程 、 減 少 營 業 項 目 變 更 登 記 乙 案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經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２ ２ １ ２ ０ ５ ０ 號 函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三 五 二 二 ○ 號  
 

主  旨 ： 遠 倫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三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 七 七 八 ○ 號 函 撤 銷 公 司 登 記 乙 案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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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三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 七 七 八 ○ 號 函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二 九 ○ 五 ○ 號  
 

主  旨 ： 蘭 怡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經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２ ２ ０ ３ ０ ３ ０ 號 函 廢 止 所 營 事 業 第 一 項 一 般 醫

療 器 材 設 備 業 務 之 登 記 乙 案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經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２ ２ ０ ３ ０ ３ ０ 號 函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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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報 展 售 門 市  
書 局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及 傳 真  

三 民 書 局 

重 南 店 ： 台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六 一 號 

復 北 店 ： 台 北 市 復 興 北 路 三 八 六 號 

Ｔ ： ︵ ○ 二 ︶ 二 三 六 一 ︱ 七 五 一 一 ︵ 重 南 店 ︶ 

Ｔ ： ︵ ○ 二 ︶ 二 五 ○ ○ ︱ 六 六 ○ ○ ︵ 復 北 店 ︶ 

Ｆ ： ︵ ○ 二 ︶ 二 三 六 一 ︱ 七 七 一 一 

五 南 文 化 廣 場 台 中 市 中 山 路 六 號 

Ｔ ： ︵ ○ 四 ︶ 二 二 二 六 ︱ ○ 三 三 ○ 

Ｆ ： ︵ ○ 四 ︶ 二 二 二 五 ︱ 八 二 三 四 

新 進 圖 書 廣 場 彰 化 市 中 正 路 二 段 五 號 

Ｔ ： ︵ ○ 四 ︶ 七 二 五 ︱ 二 七 九 二 

Ｆ ： ︵ ○ 四 ︶ 七 二 二 ︱ 五 八 九 一 

青 年 書 局 高 雄 市 青 年 一 路 一 四 一 號 三 樓 

Ｔ ： ︵ ○ 七 ︶ 三 三 二 ︱ 四 九 一 ○ 

Ｆ ： ︵ ○ 七 ︶ 三 三 三 ︱ 一 八 二 九 

國 家 書 坊 台 視 總 店 台 北 市 八 德 路 三 段 一 ○ 號 Ｂ １ 

Ｔ ： ︵ ○ 二 ︶ 二 五 七 八 ︱ 一 五 一 五 

Ｔ ： ︵ ○ 二 ︶ 二 六 五 九 ︱ 八 ○ 七 四 

Ｆ ： ︵ ○ 二 ︶ 二 五 七 九 ︱ 九 六 二 五 

 

政 府 再 造 信 箱  

台 北 郵 政 五 ︱ 四 一 七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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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買 正 版 ， 認 正 牌 ， 你 我 支 持 反 盜 版 。 

二 、 保 護 智 慧 財 產 權 ，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 

三 、 抄 襲 盜 版 太 缺 德 ， 推 陳 出 新 才 有 趣 。 

四 、 創 意 無 價 ， 盜 版 無 理 。 

五 、 智 慧 財 產 權 是 智 慧 的 光 ， 創 作 的 原 動 力 。


